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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舞龍規則的確立與演變 
 

第一節  國際舞龍規則的確立 

 

一、舞龍規則的起源 

舞龍活動是華人傳統的民俗活動，亦是廣泛流傳具有文化性、娛樂性的傳統體

育項目之一；起初於各地之競賽規則並無統一且具通則性的規範及內容。 

1994 年中國國家體育委員會將舞龍列入體育競技項目，並且於 1995 年推出第

一部中國舞龍競賽規則，中國頒布的一套統的舞龍規則，是用 10 分制的評分機

制，要求舞龍運動當中的動作難度、技巧等內容依照各個分類進行評分，並且實施

於 1996 年首次將舞龍運動項目列入全國賽事的農民運動會當中，但是其內容並非

完善，出現了許多漏洞，對於動作規範顯得粗糙，評分系統也不合理1，但此一舞龍

規則是舞龍運動競技化的指標，對於後續的舞龍規則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國際舞龍規則的確立 

1995 中國出現第一部完整的舞龍運動規則後，快速的促進了舞龍運動的競技化

並且快速的發展，2001 年國際龍獅協會完成了第一部國際舞龍運動規則，並且於中

國舉辦世界舞龍錦標賽，賽後，由國際龍獅運動總會將中國及其他國家之舞龍規則

的基礎上做出連結及修訂，並於 2002 年推出第一版國際舞龍競賽規則（中英版）

2，完整將場地、器材、時間、失誤、動作難度及要求提出統一的規範，使舞龍運動

成為一個更加具有國際性、客觀性、規範性及通則性的現代競技運動項目；但此一

規則為第一部國際舞龍競賽規則，加上當時各地區仍保有自己的規則及各式各樣的

門派源流，故其內容除國際正式競賽及較大規模之競賽外，在地區性之比賽仍呈現

推廣參照使用的樣貌。 

三、2002 年國際舞龍競賽規則 

「國際舞龍競賽規則」其成立宗旨是提供舞龍隊伍訓練及競賽的依據，並且確

保舞龍運動競賽能夠順利且公正、公平的進行，也促進世界各國及地區的舞龍運動

                                                   
1薛源、王瑜，〈從舞龍舞獅競賽規則的演變看競技龍獅運動的發展〉，《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9.3

（長春，2013）：124-126。 

2薛源、王瑜，〈從舞龍舞獅競賽規則的演變看競技龍獅運動的發展〉，《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9.3

（長春，2013）：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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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蓬勃的發展，以規範化、科學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不斷的提高舞龍運動內

容的水平3。 

由國際龍獅運動總會審定、頒布的規範性條文，競賽規則規範項目為舞龍自選

套路及規定套路，傳統舞龍項目沒有明確的規範，技能舞龍項目在規則內容中有提

及卻沒有相關的條文規範，此規則較適用世界性和較大規模的比賽。各個國家或地

區進行比賽時，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參照使用。 

（一）比賽順序及棄權 

比賽順序在競賽委員會監督下，由各運動隊代表抽籤決定比賽順序，如未出席

之隊伍，則由競賽委員會代替抽籤決定比賽順序。 

運動隊於比賽前 30 分鐘或賽會規定之時間參加檢錄，查驗器材、服裝、身份

等…，三次唱名不到即視為棄權；比賽開始指令後，超過 3 分鐘，運動隊無故不參

加比賽，即視為棄權。 

（二）服飾與禮儀 

比賽時，運動員應穿具有特色的服裝。要求穿戴整潔，服飾要求款式與舞龍器

材色彩協調。執龍珠隊員，服飾必須與其他隊員有明顯區別。按照舞龍員位置，執

龍珠運動員配戴 0 號、龍頭運動員 1 號、第二節運動員 2 號，以此類推，替補龍頭

運動員配戴 10 號。運動對於進、退場或套路中，必須向裁判及觀眾進行行禮動

作。 

（三）參賽人數 

每支舞龍隊人數不得超過 16 人，其中領隊、教練各 1 人，運動員 14 人（包括

替換人員及鼓樂手 4 人）替換隊員在場外、可兼鼓樂伴奏。 

（四）場地： 

競賽場地為邊長 20m 正方形平整場地（特殊情況，最小面積不得少於邊長 18m

正方形場地），要求地面平整、清潔，場地邊線寬 0.05m，邊線內炎為比賽場地。

邊線周圍至少有 1 米寬的無障礙區。 

（五）器材： 

1、龍珠：球體直徑 0.33m 至 0.35m，桿高(含珠)不低於 1.7m。 

                                                   
3國際龍獅總會，《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北京：國際龍獅總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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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龍頭：龍頭重量部的少於 3kg。龍頭外型尺寸，寬不少於 0.35m；高不少於

0.6m；長不少於 0.9m；桿高不少於 1.25m。龍頭(含桿高)不低於 1.85m。 

3、龍身：以九節布龍參賽，龍身為封閉式圓筒型，直徑 0.33 至 0.35，全長不少於

18m，龍身桿高(含龍身直徑)不低於 1.6m，兩桿之間距離大致相等。 

4、龍體、龍尾、龍珠的重量不限制，凡器材不符合規定者，不准參加比賽。傳統

套路競賽的參賽人數，少年組、兒童組競賽器材，技能舞龍競賽方式等有關事宜，

由主辦單位在競賽規程中規定。 

（六）比賽時間與計時 

舞龍競賽套路比賽時間為 8 至 9 分鐘。計時方式為，第一位運動員踏入賽場，

開始計時或在賽場內靜止造型候場，以第一位運動員開始動作開始計時。運動員完

成套路動作後，最後一位隊員離開賽場結束計時；如在賽場內靜止造型結束，則以

全體運動員完成靜止造型停止動作停錶。 

（七）音樂 

 音樂伴奏是烘托氣氛、轉換節奏，激勵隊員情緒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旋律、

節奏快慢等要與舞龍動作協調一致、和諧。可使用鼓樂、吹打樂等多種形式，也可

使用符合舞龍特點的音樂進行伴奏。 

（八）名次評定 

 舞龍運動當中，如分數、名次相等，則以該隊伍臨場使用之難度動作多寡計

算，多者勝出，如在相等，則以全體評分裁判所評分數之平均，高者勝出。 

（九）舞龍動作的分類和難度 

舞龍動作按他的動作形態特徵可分為： 

1、8 字舞龍動作； 

2、游龍動作； 

3、穿騰動作； 

4、翻滾動作； 

5、組圖造型動作。 

按動作易難分為：A 級難度動作、B 級難度動作、C 級難度動作。 

1、A 級難度動作，每個動作分值為 0.1 分：是指舞龍的基本動作和技術較為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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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龍技巧動作； 

2、B 級難度動作，每個動作分值為 0.3 分：是指在舞龍基本動作上有所發展、有所

提高具有一定難度，必須經過嚴格的訓練才能完成的舞龍技巧動作； 

3、C 級難度動作，每個動作分值為 0.5 分：是指必須具備較高的身體專項素質和專

項技能才能完成的高難度舞龍技巧動作，高難度的舞龍組合動作，並有較高的鍛鍊

價值和審美價值。 

舞龍創新難度動作，創編必須符合舞龍運動的本質屬性和運動規律；必須是具

備一定的舞龍運動素質及技能才能完成的難度動作，必須是正式比賽中從未出現過

的動作。 

申報程序：填寫創新動作難度申請表（附錄一） 

1、標示動作名稱、類別，並且用錄像形式形象地說明創新難度動作，也可用照

片、書面稿、技術圖解等…，以及精煉文字形象地說明(達不到上述要求者，不予受

理)。 

2、申報難度等級 

（1）在規定時間內遞交國際龍獅總會技術委員會(或比賽裁判委員會)。 

（2）國際龍獅總會技術委員會(或比賽裁判委員會)依據舞龍動作創編原則，對創新

難度動作進行技術鑑別、定級，並將鑑定結果及時通知申報單位及有關部門。 

舞龍動作規格、分類、難度等級： 

1、8 字舞龍動作 

運動員將龍體在人體左右兩側交替做 8 字形環繞的舞龍動作，可快可慢，可原

地，可行進，也可利用人體組成多種姿態，多種方法做 8 字形狀舞動，動作難度如

表 2-1。要求：龍體運動軌跡要順暢，人體造型姿態要優美，快舞龍要突出速度、

力量；每個動作左右舞龍各不少於 4 次；單側舞龍每個動作上下不少於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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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8字舞龍動作難度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2） 

 

2、游龍動作: 

運動員較大幅度奔跑遊走，通過龍體快慢有致、高低、左右的起伏進行，展現

婉轉迴旋，左右盤翻、屈伸綿延等…龍的動態特徵，動作難度如表 2-2。要求：龍

體循著圓、曲、弧線的規律運動，運動員協調地隨龍體的起伏行進。 

表 2-2  游龍動作難度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2） 

A 級難度動作 B 級難度動作 C 級難度動作 

1.直線行進 

2.曲線行進 

3.走(跑)圓場 

4.滑步行進 

5.起伏行進 

6.單側起伏小圓場 

7.矮步跑圓場 

8.直線(曲線、圓場)行進

越障礙 

1.快速曲線起伏行進 

2.快速順逆連續跑圓場 

3.快速矮步跑圓場越障礙 

4.快速跑斜圓場 

5.騎肩雙杆起伏行進 

1.龍頭站肩平盤起伏(二周以

上) 

2.直線后倒、鯉魚打挺接擎

龍行進 

 

 

 

3、穿騰動作 

龍體運動路線呈縱橫交叉形式，龍珠、龍頭、龍節，依次在龍身下穿過稱為

「穿越」；龍珠、龍頭、龍節依次在龍身上越過稱為「騰越」，動作難度如表 2-

3。要求：穿越和騰越時，龍型保持飽滿，速度均勻，運動軌跡流暢，穿騰動作要

A 級難度動作： B 級難度動作： C 級難度動作： 

1.原地 8 字舞龍 

2.行進 8 字舞龍 

3.單跪舞龍 

4.套頭舞龍 

5.擱腳舞龍 

6.扯旗舞龍 

7.靠背舞龍 

8.橫移(跳)步舞龍 

9.起伏 8 字舞龍 

1.原地快速 8 字舞龍 

2.行進快速 8 字舞龍 

3.跪步行進快舞龍 

4.抱腰舞龍 

5.繞身舞龍 

6.雙人換位舞龍 

7.快舞龍磨轉 

8.連續拋接龍頭橫移(跑)步舞

龍 

1.跳龍接一蹲一躺快舞龍 

2.跳龍接搖船快舞龍 

3.跳龍接直躺快舞龍 

4.依次翻滾接單跪快舞龍 

5.掛腰舞龍(兩人一組) 

6.K 式舞龍(3 人一組) 

7.站腿舞龍(兩人一組) 

8.雙桿舞龍(一人持兩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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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不碰踩龍體、不拖地、不停頓。 

表 2-3  穿騰動作難度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2） 

A 級難度動作 B 級難度動作 C 級難度動作 

1.穿龍尾 

2.越龍尾 

3.首尾穿(越)肚 

1.龍穿身 

2.龍脫衣 

3.龍戲尾 

4.連續騰越行進 

5.騰身穿尾 

6.穿尾越龍身 

7.臥龍飛騰 

8.穿八五節 

9.首(尾)穿花纏身行進 

1.快速連續穿越行進(3 次以上) 

2.連續穿越騰越行進(3 次以上) 

 

4、翻滾動作 

龍體翻滾成直立或傾斜圓狀運動，連續運動，展現龍的騰越、纏絞的動勢。當

龍身運動到舞龍者腳下時，舞龍者迅速向上躍起依次跳過龍身，稱「跳龍動作」；

龍體同時或依次作 360 度翻轉，運動員利用翻滾、手翻等方法越過龍身，稱「翻滾

動作」，動作難度如表 2-4。要求：滾翻動作必須在不影響龍體運動速度、幅度、

美感的前提下完成，難度較大，技術要求也高，龍體運動軌跡要流暢，龍形要圓

順，運用翻滾技巧要準確規範。 

表 2-4  翻滾動作難度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2） 

A 級難度動作 B 級難度動作 C 級難度動作 

1.龍翻身 1.快速逆(順)像跳龍行進(2 次

以上) 

2.連續游龍跳龍(2 次以上) 

3.大立圓螺旋行進(3 次以上) 

 

1.快速連續斜盤跳龍(3 次以上) 

2.快速連續螺旋跳龍(4 次以上) 

3.快速連續螺旋跳龍磨轉(6 次以

上) 

4.快速左右螺旋跳龍(左右各 3 次

以上) 

5.快速連續磨盤跳龍(3 次以上) 

 

5、組圖造型動作 

龍體在運動中組成活動的圖案和靜止的造型，動作難度如表 2-5。要求：圖案

構圖清晰；造型形象逼真，以型傳神，以型傳意，龍珠配合協調，組圖造型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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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要緊湊、利索。 

表 2-5  翻滾動作難度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2） 

A 級難度動作 B 級難度動作 C 級難度動作 

1.龍門造型 

2.塔盤造型 

3.尾盤造型 

4.曲線造型 

5.龍出宮造型 

6.蝴蝶盤花造型 

7.組字造型 

8.龍舟造型 

9.螺絲節等造型 

1.站肩高塔造型自轉一周 

2.龍尾高翹尋珠、追珠 

3.首尾盤柱 

4.龍翻身接滾翻成造型 

5.單臂側手翻接滾翻成造型 

 

1.大橫 8 字花慢行進(成型 4 次

以上) 

2.坐肩後仰成平盤起伏旋轉(一

周以上) 

 

 

（十）自選套路的有關規定 

舞龍運動大部分是在行進動態中完成「龍」的游弋、起伏、翻滾、騰越、纏

絞、穿插等動作，利用人體多種姿態將力度、幅度、速度、耐力等揉于舞龍技巧當

之中，組成優美形象的龍的雕塑，展現龍的精氣神韻。 

套路編排要內容豐富、構思巧妙、結構合理、風格別致。舞龍技巧難度、創新

動作符合龍的盤、游、翻、滾、穿、騰、纏、戲等形態，舞龍動作與動作之間要有

關聯性，動作與音樂伴奏和諧配合、完整統一，整個套路既要有觀賞價值，又要有

鍛鍊身體增強體質的作用。 

1、自選套路的評分標準(滿分為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為 7 分 

姿勢正確、方法合理、技術純熟、龍珠與龍配合默契，出色完成全部動作給予

滿分。出現與規格要求不符，每出現一次「輕微錯誤」扣 0.05 分；每出現一次「明

顯錯誤」扣 0.1 分；每出現一次「嚴重錯誤」扣 0.2 分。同一動作出現多種錯誤

時，最多扣分不超過 0.3 分。 

（2）編排，分值為 1 分 

凡符合編排要求，布局結構合理，運動員精神面貌好，現場完成效果好，給予

滿分。與以上規格有差距，根據情節扣 0.1 分至 0.5 分。 

（3）音樂伴奏，分值為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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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伴奏與舞龍動作緊密配合，協調一致，風格獨特，樂曲完整，很好地烘托

舞龍氣氛給予滿分。與以上規格有差距，根據情節扣 0.1 分至 0.5 分。 

（4）服飾、器材，分值為 0.6 分 

運動員的服飾整潔大方，款式色調與器材協調，號碼配戴統一整齊，給予 0.3

分。龍珠與器材製作符合規則要求，龍頭扎製要塑造出兩眼有神，張口吐舌，額大

角長，鬚髮飄揚，神威奮發的藝術形象。造型別緻，製作精良給予 0.3 分。與以上

規格有差距，扣 0.1 分至 0.2 分 

（5）動作創新、動作難度，分值為 0.4 分 

「動作創新」，分值為 0.1 分。對於技術新、難度大、觀賞性強的創新難度動

作，最多給予 0.1 分。「動作難度」分值為 0.3 分。運動隊參賽，完成自選套路動

作難度總分達對應分值時，則按下列標準給分: 

I、7.1 分至 8 分，給予 0.05 分 

II、8.1 分至 9 分，給予 0.1 分 

III、9.1 分至 10 分，給予 0.15 分 

IV、10.1 分至 11 分，給予 0.2 分 

V、11.1 分至 12 分，給予 0.25 分 

VI、12.1 分以上，給予 0.3 分 

（6）對執龍珠隊員動作的規定：執龍珠隊員既要突出龍珠的特性，又要與龍頭、

龍體的運動協調一致。單獨表演時間每次不得超過 15s，違者按超時扣分。 

（7）對替換隊員的規定：比賽中允許一名隊員進場替換龍頭隊員，替換隊員進場

至被替換隊員退場時間不得超過 20s，違者按超時扣分。替換隊員進場參賽，需在

賽前於自選套路登記表中註明進退場的順序、方位、路線，並得到裁判長的認可不

得臨時更改。 

（8）對自選套路登記表的規定：自選套路登記表（附錄 2）是比賽時檢查核實動作

順序、數量和統計套路難度總分的依據。必須在預賽、決賽前 24 小時內呈交，一

經報出不得臨時更改。 

（十一）規定套路評分的有關規定 

規定套路如表 2-6，是根據舞龍技術發展的方向，所選定具有代表性的舞龍基

礎動作和技巧動作，經過精心編排的套路。規定套路的動作規格、順序、方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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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路線均不得改變。規定套路比賽使用大會提供的公用龍具器材。規定套路比賽不

得替換龍頭隊員。 

 

表 2-6  規定舞龍套路動作順序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2） 

順序 動作名稱 順序 動作名稱 

 候場；龍珠出場 12. 原地快舞龍 

1. 快速逆向跳龍行進 13. 跳龍接搖船舞龍 

2. 快速跑斜圓場 14. 大力圓螺旋行進 

3. 龍出宮造型（戲珠、戲尾） 15. 快速矮步跑圓場越障礙 

4. 龍穿身 16. 穿八五節 

5. 單側起伏小圓場 17. 龍尾高翹造型（追珠、尋珠） 

6. 起伏行進 18. 高塔盤造型 

7. 縱向曲線慢騰進 19. 縱向曲線快騰進 

8. 8 字舞龍磨轉 20. 360°連續螺旋跳龍 

9. 龍脫衣 21. 直躺舞龍 

10. 臥龍飛騰 22. 快速曲線起伏行進 

11. 大橫 8 字花慢行進  出場、列隊、行禮 

 

1、規定套路的評分標準(滿分為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為 7 分 

姿勢正確，方法合理，配合協調，技術純熟，出色地完成全部動作給予滿分。

與動作規格有差距，「輕微錯誤」扣 0.05 分；「明顯錯誤」扣 0.1 分；「嚴重錯

誤」扣 0.2 分。同一動作出現多種錯誤時，最多扣分不超過 0.3 分。 

（2）布局、結構、精神面貌，分值為 1.5 分 

布局合理、結構嚴謹，動作順序、方位、路線正確，有很好的表現力給予滿

分。改變規定套路動作順序，運動方向線路，每出現一次扣 0.1 分。完成套路節奏

鬆散，運動員精神面貌不足，缺乏表現力，根據程度扣 0.1 至 0.5 分。 

（3）音樂伴奏，分值為 1 分 

音樂伴奏的節奏與舞龍動作、構圖緊密配合，協調一致，樂曲完整，很好地烘

托舞龍氣氛給予滿分。與以上標準有差距，根據情節扣 0.1 至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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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飾，分值為 0.5 分 

運動員的服飾符合規則要求，給予滿分。與標準有差距，扣 0.1 至 0.2 分。 

（十二）舞龍競賽動作規格的常見錯誤和扣分 

1、動作規格錯誤扣分如表 2-7。 

表 2-7  動作規格錯誤扣分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2） 

輕微錯誤 

(每次扣 0.05 分) 

1.龍體輕微打折。 

 2.龍體運動與人體動作輕微脫節。 

3.人體造型動作不到位。 

4.躺地、起立時有附加支撐。 

5.組圖造型轉換不夠緊湊，解脫不夠利索。 

 6.靜態造型，龍體不飽滿、形象不逼真。 

明顯錯誤 

(每次扣.01 分) 

1.龍體運動各節速度不統一，出現塌肚或脫節現象。 

2.龍體運動幅度不統一，出現不合理的擦地。 

3.隊員失誤相撞、碰採龍身、龍杆，龍體出現短暫停

頓。 

4.隊員上肩、上腿、擱腳、騎肩、疊背、滾背、掛腰

等技術動作失誤或滑落。 

5.龍體運動由動到靜、由靜到動轉換鬆散。 

6.快舞龍力量不足、速度不快。 

7.單一動作次數不足。 

嚴重錯誤 

(每次扣 0.2 分) 

1.龍體出現不合理打結。 

 2.運動員動作失誤倒地。 

其他錯誤 1.器材掉落或損壞，每次扣 0.2 分。 

 2.服飾掉地，每次扣 0.1 分。 

3.教練員以信號、叫喊等方式提醒本隊場上隊員，每

次扣.01 分。 

 

2、自選套路編排常見錯誤和扣分 

套路編排簡單，缺乏個性風格，動作之間的連接生硬，扣 0.1 至 0.2 分。運動路

線單調，重複動作過多，場地使用不充分，活動範圍狹窄，扣 0.1 至 0.2 分。難度

分布、高潮出現層次不清晰，前緊後鬆或缺乏高潮迭起，扣 0.1 至 0.2 分。編排分

累計最多扣 0.5 分。 

3、自選套路音樂常見錯誤和扣分 

樂曲單調缺乏變化，快慢急緩、強弱起伏不鮮明，扣 0.1 分至 0.3 分。樂曲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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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結構鬆散，段落層次不清晰，缺乏完整統一性，扣 0.1 至 0.2 分。音樂伴奏與

舞龍動作的配合不緊密、不協調，扣 0.1 分至 0.2 分。伴奏因帶製作粗糙，音帶破

損，扣 0.1 分至 0.5 分。樂手樂器落地，每件扣 0.1 分。音樂規格分，累計最多扣

0.5 分。 

4、服飾常見錯誤和扣分 

運動員和伴奏隊號碼配戴不整齊，扣 0.1 至 0.2 分。服飾不統一、不整潔、過於

陳舊。扣 0.1 分至 0.2 分。服裝款式和色彩與器材明顯不協調，扣 0.1 分。服飾扣

分，累計最多扣 0.2 分。 

5、器材常見錯誤和扣分 

龍珠、龍頭製作粗糙龍體不飽滿、影響龍形，扣 0.1 分。龍珠、龍頭、龍體色

彩不協調，扣 0.05 分。器材破損，扣 0.1 分。器材扣分，最多累計扣 0.2 分。 

6、裁判長扣分 

（1）出界：運動員出界或踩線，每次扣 0.1 分。 

（2）完成套路時間不足或超出：不足或超出規定時間 1s 至 15s，每次扣 0.1 分。不

足或超出規定時間 15.1s 至 30s，扣 0.2 分。依此類推……. 

（3）自選套路難度不足:自選套路難度總分少於 7 分，在應得分中扣去部分分值。 

（4）規定套路漏做、添加、改變動作：漏做動作:漏做一個 A 級難度動作，扣 0.1

分；漏做一個 B 級難度動作，扣 0.3 分；漏做一個 C 級難度動作，扣 0.5 分。添加

動作:添加一個動作，扣 0.2 分。改變動作:改變一個動作，扣 0.2 分。 

（十三）重做 

運動隊因客觀原因，造成比賽套路中斷，可重做一次，不予扣分。運動員受

傷、器材損壞等主觀原因造成比賽套路中斷，可申請重做，經裁判長許可，安排於

該賽次最後做一次，扣 1 分。 

（十四）其他 

解釋權：本規則解釋權屬國際龍獅總會4。 

                                                   
4國際龍獅總會，《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北京：國際龍獅總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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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舞龍運動競賽項目的新增 

一、國際舞龍運動規則的施行與增訂 

2002 年版本之國際舞龍運動規則，其內容承襲了 1995 年中國龍獅運動協會所頒布

的規則，包含了難度及時間的相關規定5，並且增加了競賽類型、性別、年齡、成績等

規範，成為今日所見國際舞龍運動規則的源頭，又將自選舞龍套路的難度動作及動作

創新分值從動作編排中獨立出來，對於動作規格方面進行明確的規定及畫分，使舞龍

運動競賽更加的客觀化及公平6。 

競賽是運動項目發展的最好的手段之一，好的競賽內容可以使運動被看見，以促

進運動項目的發展，舞龍競賽也不例外，競賽形式及分類越多樣、精彩且有力度，越

能夠吸引不單是身強體壯的運動員參與，更能夠將兒童、青少年、女性族群吸引進入

其運動領域，如：日本神戶市立兵庫商業高等學校女子舞龍隊、彰化縣立芳苑國民中

學舞龍隊及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舞龍隊，都是曾經或現役競賽當中很好隊伍，也實

踐了不同年齡及性別的舞龍運動7。 

舞龍運動規則的實行，在舞龍運動競賽經過考核通過的專業裁判人員，對各舞龍

隊伍進行評分，裁判人員必須以公平、公正、客觀的角度進行其裁判工作，一場好的

舞龍競賽，除了場上舞龍運動員賣力的進行套路的演繹外，裁判人員工作人員的素質

也直接影響比賽的精采度。 

舞龍比賽屬於技能類、表現性，由裁判員評分的競分性集體競賽項目8。在舞龍競

賽中可依裁判工作內容大致分為，裁判長、副裁判長、套路檢查裁判、評分裁判（含

值班裁判）、計時裁判、記分裁判、記錄裁判、檢錄裁判、宣告裁判，當中與舞龍隊

伍關係最直接的就屬評分裁判，其工作是根據舞龍運動員在競賽場上發揮的舞龍技巧

                                                   
5薛源、王瑜，〈從舞龍舞獅競賽規則的演變看競技龍獅運動的發展〉，《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9.3（長

春，2013）：124-126。 

6薛源、王瑜，〈從舞龍舞獅競賽規則的演變看競技龍獅運動的發展〉，《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9.3（長

春，2013）：124-126。 

7 問卷回答內容整理。 

8國際龍獅總會，《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北京：國際龍獅總會，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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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套路編排等內容，按舞龍規則中的評分標準，在各類錯誤規範中扣分，為舞龍運動

隊伍進行評分。 

臨場評分裁判有 5 人評分制、7 人評分制及 9 人平分至三種方法(均設一名值班裁

判，以避免影響比賽進行)，評分裁判所評判的分數在 5 名裁判評分時，取中間 3 個有

效分的平均值，做為運動隊的應得分數，7 名或 9 名裁判評分時，取中間 5 個有效分的

平均值，為運動隊的應得分數；應得分數扣除裁判長扣分的內容後，即為舞龍隊伍得

到之最後得分9，競賽是以最分數高低做為比賽勝負的依據。 

2003 年為了增加舞龍運動競賽內容及其精采度，中國龍獅運動協會打破了舞龍運

動競賽原來以套路演繹進行評分的競賽方式10；根據中國龍獅運動協會多年來在其國內

各地進行舞龍運動競賽的經驗，彙集國內舞龍運動專家、學者、愛好人士之意見，為

滿足舞龍運動發展的切實需求及提高舞龍運動的技藝性、觀賞性11，也使舞龍運動更加

符合更高、更快、更遠的奧林匹克精神，在中國龍獅運動競賽規則當中增訂了更加標

準化、量化及客觀「技能舞龍項目」，增訂了抽籤舞龍、競速舞龍及障礙舞龍三項內

容，後兩項打破原來「比較分數高低」的競賽方式，改以計時競速的方式進行比賽。 

二、舞龍增設項目競賽規則 

（一）抽籤舞龍 

抽籤舞龍是在原有的舞龍套路比賽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提高，要求各參賽隊在

比賽前臨時抽取規定的動作並進行套路編排，是檢驗各參賽隊的組織編排能力以及運

動隊的應變、掌握能力和基本工技術。 

1、參賽人數： 

每支運動隊人數超過 16 人。其中領隊 1 人、教練 1 人、運動員 14 人（包括鼓樂

手 4 人，舞龍員 10 人），中途不得替換場上任何人員。 

                                                   
9國際龍獅總會，《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北京：國際龍獅總會，2002)。 

10薛源、王瑜，〈從舞龍舞獅競賽規則的演變看競技龍獅運動的發展〉，《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9.3（長

春，2013）：124-126。 

11中國龍獅運動協會，《舞龍、舞獅增設項目競賽規則》(北京：中國龍獅運動協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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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場地： 

競賽場地為邊長 20m 正方形平整場地（特殊情況，最小面積不得少於邊長 18m 正

方形場地），要求地面平整、清潔，場地邊線寬 0.05m，邊線內炎為比賽場地。邊線周

圍至少有 1 米寬的無障礙區。 

3、器材： 

（1）龍珠：球體直徑 0.33m 至 0.35m，桿高(含珠)不低於 1.7m。 

（2）龍頭：龍頭重量部的少於 3kg。龍頭(含桿高)不低於 1.6m。 

（3）龍身：以九節龍參賽，龍身桿高(含龍身直徑)不低於 1.6m，兩桿之間距離大致相

等。 

（4）龍體、龍尾、龍珠的重量不限制，凡器材不符合規定者，不准參加比賽。4、4、

競賽方法： 

（1）抽籤方法 

根據 2002 年版「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舞龍競賽規則規定的的動作

中，選取了 45 個典型動作（其中 A 級難度動作 15 個；B 級難度動作 15 個；C 級難度

動作 15 個）動作如表 2-8，分別放入 A、B、C 三個不同的抽籤箱中，由各參賽隊領隊

或教練在競賽組委會監督下，抽取 4 個 A 級難度動作，4 個 B 級難度動作，4 個 C 級

難度動作，並登記。 

臨場就運動隊所抽取的分類動作進行組合編排。 

（2）抽籤時間 

在比賽進行前 1 個小時抽取參賽動作內容簽，並簽字認可 

（3）套路編排說明 

套路編排要求構思巧妙、結構合理、動作流暢。舞龍動作與動作之間要有所連

繫，允許增加其他過渡動作，但不可替換抽籤時所抽取之任何動作，動作與伴奏音樂

和諧配合、完整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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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時間 

比賽時間為 4 至 6 分鐘。 

5、評分標準 

套路評分標準（滿分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為 7 分 

姿勢正確、方法合理、配合協調、技術熟練，出色完成全部動作給予滿分。與動

作規格有差距，「輕微錯誤」扣 0.05 分；「明顯錯誤」扣 0.1 分；「嚴重錯誤」扣 0.2

分。同一動作出現多種錯誤時，最多扣分不超過 0.3 分。 

（2）編排，分值為 0.2 分 

凡符合編排要求、布局合理、結構嚴謹，現場完成效果好，有很好的表現力，給

予滿分。與以上標準有差距，根據情況程度扣 0.1 分至 0.5 分。 

（3）音樂伴奏，分值為 1 分 

音樂伴奏與舞龍動作緊密配合，協調一致，風格獨特，樂曲完整，很好地烘托舞

龍氣氛給予滿分。與以上規格有差距，根據情節扣 0.1 分至 0.5 分。 

（3）服飾、器材，分值為 0.5 分 

運動員的服飾整潔大方，款式色調與器材協調，號碼配戴統一整齊，給予 0.25

分。龍珠與器材製作符合規則要求，造型別緻，製作精良給予 0.25 分。與以上規格有

差距，扣 0.05 分至 0.15 分。 

6、舞龍動作中常見錯誤和其他錯誤扣分 

與 2002 年版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裁判法之扣分內容相同。 

7、套路編排常見錯誤和扣分 

套路編排缺乏連貫性，動作之間的連接生硬，扣 0.1 至 0.2 分。運動路線單調，增

加動作重複過多，場地使用不充分，活動範圍狹窄，扣 0.1 至 0.2 分。高潮出現層次不

突出，前緊後鬆或缺乏高潮迭起，扣 0.1 至 0.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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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音樂伴奏常見錯誤和扣分 

樂曲單調缺乏變化，快慢急緩、強弱起伏不鮮明，扣 0.1 分至 0.3 分。樂曲凌亂，

結構鬆散，段落層次不清晰，缺乏完整統一性，扣 0.1 至 0.2 分。音樂伴奏與舞龍動作

的配合不緊密、不協調，扣 0.1 分至 0.2 分。樂手樂器落地，每件扣 0.1 分。音樂規格

分，累計最多扣 0.75 分。 

9、服飾常見錯誤和扣分 

運動員和伴奏隊號碼配戴不整齊，扣 0.1 至 0.2 分。服飾不統一、不整潔、過於陳

舊。扣 0.1 分至 0.2 分。服裝款式和色彩與器材明顯不協調，扣 0.1 分。服飾扣分，累

計最多扣 0.2 分。 

10、器材常見錯誤和扣分 

龍珠、龍頭製作粗糙龍體不飽滿、影響龍形，扣 0.1 分。龍珠、龍頭、龍體色彩不

協調，扣 0.05 分。器材破損，扣 0.1 分。器材扣分，最多累計扣 0.2 分。 

11、裁判長扣分 

（1）出界：運動員出界或踩線，每次扣 0.1 分。 

（2）完成套路時間不足或超出：不足或超出規定時間 1s 至 15s，每次扣 0.1 分。不足

或超出規定時間 15.1s 至 30s，扣 0.2 分。依此類推……. 

（3）漏做動作：漏做一個該隊抽籤的 A 級難度動作，扣 0.5 分；B 級難度動作，扣 1

分；C 級難度動作，扣 1.5 分。漏做 2 個動作以上（包括 2 個動作）不予評分。 

12、重做 

運動隊因客觀原因，造成比賽套路中斷，可重做一次，不予扣分。運動員受傷、

器材損壞等主觀原因造成比賽套路中斷，可申請重做，經裁判長許可，安排於該賽次

最後做一次，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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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抽籤舞龍指定難度動作表 

資料來源：舞龍、舞獅增設項目競賽規則（2003） 

A級難度動作 B級難度動作 C級難度動作 

A1：原地 8字舞龍（4次） B1：快速逆(順)像跳龍行進 C1：螺旋跳龍接搖船舞龍（4

次以上） 

A2：首尾穿越肚 B2：繞身舞龍（4次） C2：快速連續穿越行進（3

次） 

A3：靠背舞龍（4次） B3：快速矮步圓場越障礙 C3：快速連續斜盤跳龍（3

次） 

A4：扯旗舞龍（4次） B4：連續騰越行進（2次） C4：掛腰舞龍（4次） 

A5：橫移(跳)步舞龍 B5：龍穿身 C5：站肩平盤起伏（2周） 

A6：套頭舞龍（4次） B6：穿尾越龍身 C6：K式舞龍（3人組）（4

次） 

A7：單側起伏小圓場 B7：快舞龍磨轉（1周） C7：跳龍接直躺舞龍（4

次） 

A8：曲線行進 B8：站肩高塔造型自轉一周 C8：快速左右螺旋跳龍 

A9：龍門造型 B9：穿八五節 C9：站腿舞龍（3人組）（4

次） 

A10：單跪舞龍（4

次） 

B10：快速曲線起伏行進 C10：快速連續螺旋跳龍磨轉

（6次以上） 

A11：組字造型 B11：首尾盤柱 C11：跳龍接一蹲一躺快舞龍 

A12：越龍尾 B12：大立圓螺旋行進（3

次） 

C12：快速連續螺旋跳龍 

A13：直線(曲線、圓

場)行進越障礙 

B13：龍尾高翹尋珠、追珠 C13：依次翻滾接單跪快舞龍

（4次） 

A14：龍舟造型 B14：快速跑斜圓場（3

周） 

C14：大橫 8字花慢行進 

A15：穿龍尾 B15：龍脫衣 C15：快速穿騰越行進（3

次） 

 

（二）競速舞龍 

競速舞龍是運動隊用嫻熟的技術，規範的動作，以最快的速度，在規定的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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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完成規定的舞龍競賽內容與動作數量；是檢驗舞龍隊的專項技術、身體素質和舞

龍技能水平的一種競賽項目。 

1、場地： 

比賽場地為長 20m，寬 10m 的長方形場地，要求的面平整、清潔。具體場地規劃

如圖 2-1 

（1）在場地內，垂直具兩端線中點 2.5 米處各設 1 標誌桿 

（2）垂直於地面，桿高 2.0 米。 

 

圖 2-1  競速舞龍場地規劃圖 

圖片來源：舞龍、舞獅增設項目競賽規則（2003） 

 

2、競賽器材： 

每支參賽隊自備一條符合 2002 年版國際舞龍規則要求的比賽龍參賽。 

3、參賽人數： 

每支運動隊人數超過 16 人。其中領隊 1 人、教練 1 人、運動員 14 人（包括鼓樂

手 4 人，舞龍員 10 人），中途不得替換場上任何人員。 

4、競賽方式： 

參賽隊伍龍珠站在起點線，龍頭龍體站在候場線後候賽，聽到出發信號後，龍

珠、龍頭帶領隊伍開始起跑，依次完成規定競賽內容及動作數量後，迅速跑過終點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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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I、參賽隊伍聽到開始信號後方能跑入場，不得起跑犯規。(如出現犯規一次警告，二次

警告取消參賽資格) 

II、參賽隊必須按規定的路線要求，完成規定的內容及動作數量，不得漏做內容和少做

次數。 

III、動作次數的計算，按全部隊員實際完成數計算，如遇中途失誤停頓，必須從失誤

處重新開始動作完成規定動作數量。 

5、競賽內容及要求： 

I、舉龍直線行進入場，繞過終點線處標誌桿折回。要求：龍形飽滿，不塌肚。 

II、連續快速穿騰 4 次（即快騰進）。要求：穿騰利索，不碰踩龍體，穿騰時龍珠引龍

體行進左轉穿第四節龍身，1 號隊員穿第五節龍身，緊隨龍珠行進，第 6、7、8、9 號

隊員分別依次騰越第一、二、三、四節龍身。 

III、連續快速螺旋跳龍 10 次。要求：龍體圓順，不打結。 

IV、直躺舞龍左右各 10 次。要求：躺地、起立時，龍體運動規跡順暢，不停頓。 

V、繞過起點線的標誌桿後，舉龍直線跑過終點線。要求：繞標誌桿時不碰撞桿，直線

行進時保持龍體飽滿。 

6、評分細則： 

出現以下錯誤，每出現一次，加時 5 秒進入完成動作時間中。 

（1）參賽隊沒有完成規定競賽內容（漏做動作）不予評分。 

（2）參賽隊未按規定路線完成競賽內容(沒有繞過標誌桿)，不予評分。 

（3）起跑犯規二次，取消參賽資格。 

（4）少做動作規定次數錯誤：凡少做一次規定次數，增加 5 秒時間；少做二次增加 10

秒，依次類推。將增加時間，增入該隊完成時間中。 

（5）動作規格出現嚴重錯誤：凡運動員動作失誤出現動作規格嚴重錯誤，例隊員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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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脫把、龍體打結等錯誤，每出現一次增加 5 秒時間，增入完成時間中。 

（6）器材落地、飾物掉地錯誤：每出現一次增加 5 秒時間，增入完成時間中。 

（7）隊員踩線出界錯誤：每出現一次增加 5 秒時間，增入完成時間中。 

（8）隊員撞倒標誌桿：每出現一次增加 5 秒時間，增入完成時間中。 

7、計時方法： 

採用計時形式確定最後決定成績 

（1）計時：以鳴出發信號為計時開始；最後一名隊員跑過終點線為記時結束。裁判組

每隊配置三塊秒表計時，以臨場裁判組計時表為準，在三塊正式表中，如兩塊表所計

時相同而第三塊表不同時，應以兩塊表所計時間為準，如三塊表所計時時間各不相

同，則應以中間時間為準；如只使用兩塊表，所計時間不相同時，應以較差的時間做

為正式成績。時間精確到 0.1s。 

（2）扣分：比賽時出現動作嚴重失誤，少做動作次數，器材、飾物落地，出界等錯

誤，則按增加用時方法扣分。 

（3）實際用時：是以完成時間加上錯誤增加時間之和，為該隊的實際用時。 

8、名次評定： 

（1）以實際用時少者名次列前 

（2）如果時間相等按下列方法確定： 

I、以完成時間少者名次列前； 

II、時間若相同，以增加用時少者名次列前； 

III、如再相等，則名次並列。 

（三）障礙舞龍 

障礙舞龍比賽是指參賽隊以嫻熟技術，用舞龍動作中的游、翻、騰、等形式，繞

過、穿過或跳過場內所設障礙物，完成特定競賽內容的一種比賽方法。 

1、參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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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運動隊人數超過 16 人。其中領隊 1 人、教練 1 人、運動員 14 人（包括鼓樂

手 4 人，舞龍員 10 人），中途不得替換場上任何人員。 

2、場地： 

20m×20m 的正方形平整場地。要求地面平整、清潔。場地內具體規劃如圖 2-2 

 

 

圖 2-2  障礙舞龍場地規劃圖 

圖片來源：舞龍、舞獅增設項目競賽規則（2003） 

 

3、器材: 

（1）龍具：每支參賽隊自備一條符合 2002 年版國際舞龍規則要求的比賽龍參賽。 

（2）障礙物：龍柱 9 個；龍門 8 個；型障礙物 6 個；階梯式障礙物 1 組；獨木橋 1

組。具體規格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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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障礙舞龍障礙物規格圖 

圖片來源：舞龍、舞獅增設項目競賽規則（2003） 

 

4、競賽方法 

（1）快速曲線(左右)起伏繞龍柱行進(繞 5 個龍柱) 

（2）飛越高台障礙物(飛越 2 次) 

（3）一騰一穿跑圓場一周半(越 7 次、穿 6 次) 

（4）單側起伏(上下)繞桿行進(上繞 3 個標誌桿、下繞 3 個標誌桿) 

（5）獨木橋連續螺旋跳龍(6 次) 

（6）騰繞行進(繞桿快騰進 3 次、繞桿 2 次) 

（7）舉龍跑出場 

5、比賽方法 

參賽隊聽到點名，龍珠站在起點線，龍頭，龍體站在候場線後候場，當聽到發令

信號後，由龍珠帶領龍頭、2 號、3 號…依次開始起跑，按順序在規定區域內完成規定

比賽內容，即:A 區(快速曲線起伏繞龍柱行進)→B 區(飛越高台障礙物)→C 區(一騰一穿

跑圓場)→D 區(單側起伏繞桿行進)→E 區(獨木橋連續螺旋跳龍)→A 區(繞騰行進)→出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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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賽內容說明及要求 

（1）快速曲線(左右)起伏繞龍柱行進：龍珠引龍體快速左右曲線起伏依次繞桿外側行

進。 

要求： 

I、龍體保持飽滿、順暢。 

II、不能將標誌桿碰倒。 

III、不可少繞標誌桿。 

IV、隊員之間不可以相撞。 

（2）飛越高台障礙物：龍珠引龍體舉龍跑上 1 號高台物，並從 1 號高台障礙物飛越到

2 號高台障礙物跑下，重複一次，進入 C 區 

要求： 

I、龍體保持飽滿、順暢。 

II、飛越高台障礙物時不能落地。 

III、必須從標誌旗中間上、下高台障礙物。 

IV、隊員之間不允許相撞。 

（3）一騰一穿跑圓場一周半：進入 C 區，龍珠帶領龍體逆時針方向快速依次騰、穿所

設障礙物，必須跑圓場一周半後進入 D 區。 

要求： 

I、龍體保持飽滿、順暢。 

II、不可碰倒障礙物。 

III、不能繞過障礙物。 

IV、隊員之間不可以相撞。 

V、不可少騰、穿障礙物。 

（4）單側起伏(上下)繞杆行進：龍珠帶領龍體進入 D 區，龍體必須上、下繞過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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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單側起伏行進，進入 E 區。 

要求： 

I、體保持飽滿、順暢。 

II、不能碰倒標誌桿。 

III、隊員之間不可以相撞。 

IV、不可少繞或漏繞障礙物。 

（5）獨木橋連續螺旋跳龍：進入 E 區，龍珠帶領龍體上獨木橋，完成連續螺旋跳龍 6

次。 

要求： 

I、龍體保持飽滿、圓順，不打結。 

II、完成規定次數，如遇中途失誤停頓，必須從失誤處重新開始完成規定動作數量。 

（6）騰繞行進：進入 A 區，龍珠引龍體舉龍行進，依次圍繞場上 5 個標誌桿，在第

5、3、1 標誌桿做繞桿快騰進動作，在 4、2 標誌桿處做繞桿行進動作。 

要求： 

I、龍體保持飽滿，軌跡順暢、不打結。 

II、不能碰倒標誌桿。 

III、隊員之間不能相撞。 

IV、不可少繞或漏繞。 

（7）舉龍跑出場：龍珠帶領龍體舉龍跑過終點線。 

要求： 

I、龍體飽滿、順暢。 

II、必須從終點線上標誌桿中間跑出場。 

7、評分細則： 

（1）輕微錯誤增時：龍飾、服飾掉地，隊員相撞、落地等，每出現一次增加 5 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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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2）明顯錯誤增時：器材折斷，脫把，龍體打結等，每出現一次增加 10 秒時間。 

（3）嚴重錯誤增時：標誌障礙物碰倒、移動；少繞、少穿、少越障礙物；單個動作次

數不夠等錯誤，每出現一次增加 15 秒時間。 

（4）其他錯誤： 

I、起跑犯規：第一次起跑犯規，給予警告。第二次起跑犯規，取消比賽資格。 

II、沒有完成整個比賽內容，中途退場者，不予評分。 

III、少做一組比賽內容，不予計分。 

IV、參賽隊未按規定路線完成競賽內容，不予計分。 

8、評分方法: 

採用計時形式確定最後決定成績 

I、計時：以鳴出發信號為計時開始；最後一名隊員跑過終點線為計時結束。 

II、完成時間：裁判組每隊配置三塊秒表計時，以臨場裁判組計時表為準，在三塊正式

表中，如兩塊表所計時相同而第三塊表不同時，應以兩塊表所計時間為準；如三塊表

所計時時間各不相同，則應以中間時間為準；如只使用兩塊表，所計時間不相同時，

應以較差的時間做為正式成績。即為該隊的完成時間。時間精確到 1s。秒後第一位數

採用四捨五入制。 

III、增加用時確定：裁判員根據參賽隊臨場發揮的技術水平，按障礙舞龍規則評分細

則，評判出該隊出現與要求不符的增加時間，即為該隊增加用時。 

IV、實際用時：依據規則的規定，將參賽隊的完成動作時間與增加用時相加之和，即

為該隊的實際用時。 

 

9、名次評定 

（1）以實際用時少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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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得分相等按下列方法確定： 

I、以完成時間少者名次列前； 

II、時間若相同，以增加用時少者名次列前； 

III、如再相等，則名次並列。 

（三）解釋權 

本規則解釋權屬中國龍獅運動協會12。 

 

二、2002 年至 2008 年期間的變化 

在中國各地的舞龍競賽中，增訂的舞龍技能項目，獲得運動參與者包括裁判、教

練、運動員及觀眾之喜愛，技能項目和以往的規定舞龍及自選舞龍項目最大的不同，

在於實力中等甚至較無法掌握舞龍套路的隊伍能夠有更多的機會能夠獲得名次，登上

頒獎台；在辦理比賽及賽後檢討中也得到許多回饋及意見，並且於國際龍獅運動總會

中建議試辦及推展增設項目及其規則，也使得國際龍獅總會於 2008 年規則修訂時將技

能項目列入正式競賽規則當中13。 

2002 年版國際舞龍規則以及 2003 年舞龍增設項目規則，六年的時間，經過許多賽

事的實行及推動後，例如：2002、2006 年馬來西亞及印尼分別舉辦第二及第三屆世界

龍獅錦標賽，2007 年開始於臺灣舉辦的亞洲舞龍錦標賽及 2007 年於澳門舉辦的亞洲室

內運動會等…國際大型的舞龍運動競賽，經過許多地區及國際的舞龍運動競賽後，發

現其內容有許多不足、漏洞及無法符合舞龍運動競賽隊伍水準的提升，所以 2008 年國

際龍獅運動聯合會招開國際規則修訂會議，並且於同年由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發行第

二版國際舞龍競賽規則，改善 2002 年版本國際舞龍運動競賽規則之不足並且正式的增

設並改善了技能項目。 

  

                                                   
12中國龍獅運動協會，《舞龍、舞獅增設項目競賽規則》(北京：中國龍獅運動協會，2003)。 

13肖洪波，〈新規則修改對舞龍運動發展的影響〉，《體育世界．學術》，（西安，2010.08）：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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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08國際舞龍競賽規則 

 

一、2008年國際舞龍競賽規則 

2008 國際舞龍競賽規則，明確將舞龍運動競賽分為：自選套路、規定套路、傳統

項目、技能項目及其他項目，使得舞龍運動更加具有多樣性及觀賞性14，並且每一項目

有詳盡之規則規範，透過規則的訂定與執行，使舞龍競賽能夠順利、公平的進行。 

（一）競賽通則 

1、參賽人數 

每支舞龍隊人數不得超過 13 人，其中領隊、教練各 1 人，運動員 11 人。 

2、比賽順序及棄權 

比賽順序在競賽委員會監督下，賽前由各運動隊代表抽籤決定比賽順序，對於未

參加抽籤的隊由組委會代替抽籤。 

運動隊在賽前 30 min 參加檢錄（查驗參賽證件、檢查器材、服飾等），三次檢錄

不到即視為棄權。超過 3 min，運動隊不參加比賽，即視為棄權。 

3、服飾與禮儀 

（1）服飾：比賽時，運動員應穿具有特色的服裝。要求穿戴整潔，服飾款式色彩須與

舞龍器材協調。執龍珠隊員的服飾與其他隊員應有明顯區別。舞龍運動員上場須佩戴

號碼，執龍珠者配戴 0 號、執龍頭者為 1 號、第二節運動員 2 號，以此類推，替補龍

頭運動員配戴 10 號。 

（2）禮儀：參賽人員要自覺遵守場上規範，尊敬對手和場上裁判員，不得對其施加影

響和干擾。臨場精神飽滿，禮貌大方。運動員於進場和退場，須向裁判及觀眾行規範

禮儀。 

                                                   
14薛源、王瑜，〈從舞龍舞獅競賽規則的演變看競技龍獅運動的發展〉，《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9.3（長

春，2013）：12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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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場地與器材 

（1）場地 

（2）器材 

I、龍珠：球體直徑不少於 0.33m，杆高(含珠)不低於 1.7m 

II、龍頭：龍頭重量不少於 2.5 公斤，龍頭外形尺寸，寬不少於 0.36m，高不少於

0.6m，長不少於 0.8m，桿高不少於 1.85m(含龍頭高) 

III、龍身：以九節龍參賽。龍身為封閉式圓筒型，直徑不少於 0.33 m，全長不少於

18m，龍身桿高（含龍身直徑）不低於 1.6m，兩桿之間距離大致相等。 

IV、夜光舞龍以九節夜光龍參賽，夜光舞龍要求龍尾外型尺寸長 0.75m，高度不少於

0.55m。，龍體、龍尾、龍珠的重量不限制。夜光舞龍要求龍體、龍尾、龍珠有夜光效

果（桿除外）。 

V、凡器材不符合規定者，不准參與比賽。 

VI、傳統項目以及少年組、兒童組競賽器材由主辦單位在競賽規則中規定。 

5、比賽時間與計時 

舞龍套路比賽時間均為 7 至 8 min。計時方式為，第一位運動員踏入賽場，開錶計

時；如在賽場內靜止造型候場，以第一位運動員開始動作開錶計時。運動員完成套路

動作後，最後一位隊員離開賽場停錶；如在賽場內靜止造型結束，則以全體運動員完

成靜止造型停止動作停錶。 

6、音樂 

音樂伴奏是烘托氣氛、轉換節奏，激勵隊員情緒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音樂旋

律。節奏快慢等要與舞龍動作協調一致。舞龍比賽用音樂伴奏為主。 

7、名次評定 

舞龍比賽分預賽、決賽，按成績高低排定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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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比賽名次的確定，根據競賽規程關於錄取名次的規定進行。 

II、得分者名次列前。 

III、預賽階段得分相等的確定： 

（a）如相等，以自選套路中難度動作的數量計算，多者名次列前； 

（b）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平均值者名次列前； 

（c）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名次列前； 

（d）如再相等，以上場順序前者名次列前。 

IV、決賽階段得分相等的確定： 

（a）如相等，以自選套路中難度動作的數量計算，多者名次列前； 

（b）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平均值者名次列前； 

（c）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名次列前； 

（d）如再相等，以預賽階段名次前者列前。 

V、預賽、決賽分數相加得分相等的確定： 

（a）以自選套路中難度動作的數量計算，多者名次列前； 

（b）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平均值者名次列前； 

（c）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名次列前； 

（d）如再相等，以預賽階段名次前者列前。 

（e）如再相等，以預賽出場序序列前者名次列前。 

（二）動作分類及難度 

1、舞龍動作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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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龍動作按它的動作形態特徵可分類為：8 字舞龍動作、游龍動作、穿騰動作、翻

滾動作及組圖造型動作；按動作的難易分為:基本動作，難度動作 

（1）基本動作:是指舞龍的基礎動作何技術較為簡單的舞龍技巧動作。 

（2）難度動作:是指必須具備較高的身體專項素質和專項技能才能完成的高難度舞龍技

巧動作，高難度的舞龍組合動作，並有較高的鍛鍊價值和審美價值。 

2、舞龍創新難度動作 

舞龍創新難度動作的創編原則：符合舞龍運動本質屬性以及運動規律；必須是具

備一定專項素質及專項技能，才能完成的舞龍動作；必須是正式比賽當中未出現登錄

的動作。 

（1）申報的程序：填寫創新難度動作申報表（附錄一）；規範動作名稱、並標明類

別； 

（2）用路向形式形象說明創新難度動作，也可用照片、畫稿等技術圖解以及精煉文字

形象的說明(達不到上述要求者，不予受理)；規定時間內，交付給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

技術委員會或比賽中的裁判委員會；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技術委員會或比賽中的裁判

委員會依據舞龍動作創編原則，對創新難度動作進行技術鑑別，並將鑑定結果及時通

知申報但未及有關部門。 

（3）同一難度動作重複出現，只統計一次。 

3、舞龍動作規格、分類及難度 

（1）8 字舞龍： 

運動員將舞龍道具於身體左右兩側交替做 8 字環繞之舞龍動作，可快可慢，可原

地，可行進，也可利用人體組成多種姿態，多種方法作 8 字形狀舞動，動作如表 2-9。

要求，舞動軌跡要圓潤，人體造型姿態要優美，快舞龍要突出速度及力量；每個 8 字

舞龍動作，左右舞龍不少於 4 次，單側舞龍每個動作上下不少於 6 次。 

表 2-9  8字舞龍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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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龍動作： 

運動員較大幅度奔跑或行走，通過龍體快慢有致、左右、高低起伏的行進。展現

婉轉迴旋，左右盤轉，屈伸延綿等龍的動態特徵，動作如表 2-10。要求:龍體循著圓、

曲、弧線的規律運動，運動員協調地隨龍體的起伏行進。 

表 2-10游龍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快速曲線起伏跑圓場。 1.站肩雙桿行進（6 次以上）。 

2.快速順逆連續跑圓場。  

3.起伏行進。  

4.單側起伏小圓場。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原地快速 8 字舞龍。 1.跳龍接搖船快舞龍。 

2.行進快速 8 字舞龍。 2.跳龍接直躺快舞龍。 

3.單跪舞龍。 3.依次滾翻接單跪快舞龍。 

4.套頭舞龍。 4.掛腰舞龍（2 人、3 人、4 人組合）。 

5.擱腳舞龍。 5.站肩舞龍。 

6.扯旗舞龍。 6.直體躺肩（躺腿）舞龍。 

7.靠背舞龍。 7.滾地行進舞龍 

8.橫移（跑）步舞龍。 8.單手撐地快舞龍。 

9.雙桿舞龍（4 次以上）。 9.Ｋ式舞龍（3 人一組）。 

10.靠背蹬腿舞龍。 10.站腿舞龍。 

11.坐背舞龍。 11.靠背蹬腿舞龍（3 人一組）。 

12.站背舞龍。  

13.跪步行進快舞龍。  

14.抱腰舞龍。  

15.繞身舞龍。  

16.雙人換位舞龍。  

17.快舞龍磨轉。  

18.連續拋接龍頭橫移（跑）步舞龍。  

19.跳龍接一蹲一躺快舞龍。  

20.屈膝躺腿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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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直線（曲線、圓場）行進越障礙。  

6.快速矮步跑圓場越障礙（矮步 2 周以上）。  

7.快速跑斜圓場。  

8.騎肩雙桿起伏行進。  

 

（3）穿騰動作： 

龍體運動路線呈交叉縱橫的樣形式，龍珠、龍頭、龍節依次在龍身下穿過，稱

「穿越」，龍珠、龍頭、龍節依次在龍身上越過，稱「騰躍」，動作如表 2-11。要求:

穿越和騰躍時，龍形保持飽滿、速度均勻、運動軌跡流暢，穿騰動作輕鬆利索，不碰

踩龍體、不拖地、不停頓。 

 

表 2-11穿騰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穿龍尾。 1.快速連續穿越行進（3 次以上）。 

2.越龍尾。 2.連續穿越騰越行進（各 2 次以上）。 

3.首尾穿（越）肚。  

4.龍穿身。  

5.龍脫衣。  

6.龍戲尾。  

7.連續騰越行進。  

8.騰身穿尾。  

9.穿尾越龍身。  

10.臥龍飛騰。  

11.穿八五節。  

12.首（尾）穿花纏身行進。  

 

（4）翻滾動作： 

龍體呈立圓、斜圓或平圓狀連續運動，展現龍的騰越、翻滾的動勢。龍體做立圓

或斜圓狀連續運動，當龍身運動到舞龍者腳下時，舞龍指迅速向上騰起一次跳過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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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稱「跳龍動作」；龍體同時或依次作 360 度翻轉，，運動員利用滾翻、手翻等方

法越過龍身，「翻滾動作」，動作如表 2-12。要求:翻滾動作必須在不影響龍體運動速

度、幅度、美感的前提下完成，難度較大，技術要求也高，龍體運動軌跡要流暢，龍

行要圓順，運用翻滾技巧動作要準確規範。 

表 2-12  翻滾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龍翻身。 1.快速連續斜盤跳龍（3 次以上）。 

2.快速逆（順）向跳龍行進（2 次

以上）。 

2.快速連續螺旋跳龍（4 次以上）。 

3.連續遊龍跳龍（2 次以上）。 3.快速連續螺旋跳龍磨轉（6 次以上）。 

4.大立圆螺旋行進（3 次以上）。 4.快速左右螺旋跳龍（左右各 3 次以上）。 

5.雙桿斜盤跳龍（3 次以上）。 5 快速連續磨盤跳龍（3 次以上）。 

 6.快速連續首尾跳龍（4 次以上）。 

 7.連續起伏跳龍行進（3 次以上）。 

 

（5）組圖造型動作： 

龍體組成靜止或活動之圖案或造型，動作如表 2-13。要求:活動圖案構圖清晰準

確；靜止造型形象逼真，以形傳神以形傳意，龍珠配合協調，組圖造型連接、解脫要

緊湊、利索。 

表 2-13  組圖造型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龍門造型。 1.大橫 8 字花慢行進（成型 4 次以上）。 

2.塔盤造型。 2.坐肩後仰成平盤起伏旋轉（2 周以上）。 

3.尾盤造型。 3.站肩高塔造型自轉一周。 

4.曲線造型。 4.首尾站肩盤柱造型。 

5.龍出宮造型。 5.龍頭站肩立柱平盤起伏圓場（2 周以上）。 

6.蝴蝶盤花造型。  

7.組字造型。  

8.龍舟造型。  

9.螺絲結頂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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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臥（垛）龍造型。  

11.龍尾高翹尋珠、追珠造型。  

12.龍翻身接翻滾成造型。  

13.單臂側手翻皆翻滾成造型。  

 

（三）自選套路及夜光舞龍 

1、自選套路的編排要求 

舞龍的動作結構大部份是在行進動態中完成，展現出「龍」的游弋、起伏、翻

滾、騰躍、纏絞、穿插等動作，並利用人體的多種姿態將力度、幅度、速度、耐力等

揉于舞龍技巧之中。或動或靜，組成優美形象的龍的雕塑，展現龍的精氣神韻。 

套路的編排要內容豐富、構思巧妙、結構新穎、風格別緻。舞龍技巧難度、創新

動作符合龍的盤、游、翻、滾、穿、騰、纏、戲等形態。舞龍動作與動作之間要有關

聯性。動作與伴奏音樂和諧配合、完整統一。整個套路既要有觀賞價值，且要有鍛鍊

身體增強體質的作用。 

2、自選套路評分標準(滿分為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 5 分： 

人體姿勢正確，龍的形態飽滿，技術方法合理，步型、步伐規範，配合協調，圓

滿完成套路全部動作給予滿分。 

出現與動作規格要求不符，每出現一次輕微失誤，扣 0.1 分，每出現一次明顯失

誤，扣 0.2 分，每出現一次嚴重失誤，扣 0.3 分。 

（2）藝術表現，分值 3 分 

運動員精神飽滿，神態演示豐富逼真，充分展現運動員與龍的精氣神韻，具有較

強的藝術感染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編排結構合理、情節生動、主題鮮明、動作新穎；龍飾、服飾製作精良，器材設

計獨特，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音樂伴奏與舞龍動作緊密配合，協調一致、風格獨特，樂曲完整，很好地烘托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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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氣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3）難度動作，分值 2 分 

舞龍自選套路臨場難度動作要求 10 個（含創新難度），於套路中完成難度動作要

求，給予 1.5 分，每少 1 個扣 0.1 分。超出難度動作要求 10 個以上者，每超出一個難

度動作，加 0.05 分，超出兩個難度動作加 0.1 分，以此類推，最多加 0.5 分。 

3、對執龍珠隊員及替換隊員之規定 

執龍珠隊員，需突出龍珠獨特的演繹內容，又要與龍頭、龍身緊密連結、協調一

致。單獨表演時間每次不得超過 15 秒，違者按超時扣分。 

比賽中可以允許一名隊員進場替換龍頭隊員，替換隊員，可在賽場外兼鼓樂伴

奏。替換隊員的進退場時間、方位、路線及特殊動作，必須於自選套路登記表中註

記，並得到裁判長之認可，不得臨時更動。進場替換至替換下場時間不得超過 20 秒，

違者按超時扣分。 

4、自選套路登記表之規定（附錄三） 

自選套路登記表是比賽時檢核動作順序、數量和統計套路難度動作的依據，必須

於預賽前 24 小時內呈交，報出後不得臨時更動。 

5、夜光舞龍的編排要求 

夜光舞龍的動作結構大部份是在行進動態中完成，展現出「龍」的游弋、起伏、

翻滾、騰躍、纏絞、穿插等動作，利用人體多種的姿態將力度、幅度、速度、耐力，

等揉於舞龍技巧當中，或動或靜，組成優美形象的龍的雕塑，展現龍的精氣神韻。 

套路編排必需主題鮮明、內容豐富、構思巧妙、結構新穎、風格別緻。舞龍技巧

難度，創新動作符合龍的盤、游、翻、滾、穿、騰、纏、戲等形態，舞龍動作與動作

之間要有關聯性，音樂伴奏與動作和諧配合，完整統一；整個套路既要有觀賞價值，

且要有鍛鍊身體增強體的作用。 

6、夜光舞龍的評分標準(總共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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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動作完美無缺，龍的造型飽滿，技術方法合理，配合協調，圓滿完美完成套

路全部動作給予滿分。 

出現與動作規格要求不合者，每出現一次輕微失誤，扣 0.1 分，每出現一次明顯失

誤，扣 0.2 分，每出現一次嚴重失誤，扣 0.3 分。 

（2）藝術表現，分值 3 分 

運動員精神飽滿，龍的神態演示豐富逼真，充分展現龍的精氣神韻，具有較強的

藝術感染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凡符合編排要求，主題鮮明，結構合理，情節生動，動作新穎，龍飾、服飾製作

精良，器材設計符合要求，造型別緻，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音樂伴奏與舞龍動作緊密配合，協調一致、風格獨特，樂曲內容完整，適當地烘

托舞龍氣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3）難度動作，分值 2 分 

夜光舞龍臨場難度動作要求 10 個，於套路中完成難度動作要求，給予 1.5 分，每

少 1 個扣 0.1 分。超出難度動作要求 10 個以上者，每超出一個難度動作，加 0.05 分，

超出兩個難度動作加 0.1 分，以此類推，最多加 0.5 分。 

7、夜光舞龍服飾、佈置與替換隊員之規定 

（1）比賽時，舞龍和龍珠的運動員要求穿戴整潔，服飾與鞋襪不得有夜光效果。 

（2）鼓樂人員服飾可與舞龍者服飾不同。 

（3）運動員上場比賽須自備佩戴具夜光效果之號碼布，執龍珠者為 0 號，執龍頭者為

1 號，其餘依次順延。替換隊員、伴奏隊員均需配戴號碼。 

（4）比賽時，允許運動隊在場地內簡易裝飾佈置，以增強氣氛、突出主題，裝飾物需

運用得當，方便拆卸，必須與競賽內容相吻合。裝飾物不能阻擋任何裁判員之視線不

得使用煙幕、煙火、閃光燈等飾物；不得張掛與比賽無關的內容。 

（5）佈置人員進場裝飾時間不得超過 3 分鐘，拆卸時間不得超過 2 分鐘，逾時者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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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扣分。 

8、對替換人員的規定 

（1）替換隊員在賽場外，可兼鼓樂伴奏。 

（2）比賽中允許隊員進場參賽，進場替換隊員和被替換隊員在比賽期間不得退出場

外，違者按出界扣分。 

（3）替換隊員進場參賽，需在賽前套路登記表中註明進退場的順序.方位.路線，並得

到裁判長的認可，不得臨時更改。 

9、套路登記表之規定 

自選套路登記表是比賽時檢查核實動作順序、數量和統計套路難度動作數量的依

據。必須在預賽、決賽前 24 小時前呈交，一經報出不得臨時改動。 

（四）規定套路 

規定套路如表 2-14，是根據舞龍技術發展的方向，所選定具有代表性的五經處動

作和技巧，經過精心編排的套路。 

規定套路的動作規格、順序、方向、行動路線均不得改變。比賽使用大會提供的

公用龍具器材；比賽時不得替換龍頭隊員。參加規定套路比賽的隊員與自選套路一

致，不得替換。 

  



38  

表 2-14  規定舞龍套路動作順序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順序 動作名稱 順序 動作名稱 

 候場：圓潭臥龍 18. 曲線造型 

1. 團龍起伏 19. 換位跳龍行進 

2. 龍盤柱尾起伏 20. 繞身舞龍 

3. 龍翻身接東方龍造型 21. 站腿舞龍 

4. 穿龍尾接跳龍起伏圓場 22. 穿尾騰身 

5. 逆向跳龍行進 23. 躺肩掛腰四人組合舞龍 

6. 正反騰躍行進 24. 龍舟造型 

7. 快速游龍 25. 立龍造型 

8. 連續穿越游龍 26. 龍脫衣 

9. 尾盤造型 27. 連續跳龍行進 

10. 大橫 8 字花慢行進 28. 斜盤跳龍磨轉 

11. 連續左右跳龍 29. 快速螺旋跳龍 

12. 跳龍接搖船舞龍 30. 直躺舞龍 

13. 大立圓螺旋行進 31. 龍騰九霄造型 

14. 矮步圓場越障礙  出場、列隊、行禮 

15. 首尾穿身   

16. 首尾內外起伏   

17. 首尾跳龍轉位   

 

1、規定套路的評分標準 

規定套路評分標準，可以分為兩大項，分別為：動作規格及藝術表現，兩項評分

標準加總為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 7 分 

要求人體姿勢正確，龍形態飽滿，技術方法合理，步型、步伐穩健，配合協調，

圓滿完成套路全部動作給予滿分。 

出現與動作規格要求不合者，每出現一次輕微失誤，扣 0.1 分，每出現一次明顯失

誤，扣 0.2 分，每出現一次嚴重失誤，扣 0.3 分。 

（2）藝術表現，分值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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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精神飽滿，神態演示豐富逼真，充分展現龍的精氣神韻，具有較強的藝術

感染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結構嚴謹、佈局合理，動作連貫，配合默契，規定動作順序、方位、路線正確，

龍飾、服飾製作精良，符合規則要求，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音樂伴奏與舞龍動作緊密配合，協調一致、節奏清晰，樂曲完整，很好地烘托舞

龍氣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五）傳統項目 

傳統舞龍項目內容多采多姿、種類繁多，體現各個地域舞龍的不同特點，極具民

族文化內涵，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的民間運動項目。傳統項目的編排，要具有繼承和發

揚傳統體育文化，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體育和文化需求，發揮強身健體的作用和價

值。 

1、傳統項目的評分標準(滿分為 10 分) 

（1）禮儀，分值 1 分：臨場精神飽滿、禮貌大方、進退場禮儀規範，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2）主題，分值 1 分：凡符合主題鮮明、內容豐富，能表現傳統民俗的基本規律、邏

輯、程序，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3）形態，分值 1 分：形態動作完美，技術方法合理，步型、步法規範，配合協調，

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4）神態，分值 1 分：神態豐富、演示逼真、精神飽滿，展示龍的精氣神韻，視完成

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5）音樂，分值 1 分：音樂伴奏與動作和諧一致，節奏分明、風格獨特，具有典型傳

統樣式並能烘托舞龍氣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6）特色，分值 1 分：民俗特色濃郁，傳統藝術風格突出，樣式獨特，視完成情況給

予 0.5 至 1 分。 

（7）編排，分值 1 分：編排巧妙、結構進湊、佈局合理，充分利用器材配合主題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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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的各種形態，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8）效果，分值 1 分：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現場表現效果顯著、氣氛較好，視完

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9）技巧，分值 1 分：表現完美，動作嫻熟，能夠通過一定的技巧動作合理地展現主

題，並有具較強的觀賞價值，視完成情況給予 0.5-1 分。 

（10）服裝器材，分值 1 分：服裝具有一定的特色，款式色彩與器材搭配協調，器材

設計構思巧妙並且符合主題需要，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七）舞龍動作失誤扣分細則與評分（不含技能舞龍項目） 

1、評分裁判員扣分，如表 2-15 

表 2-15  動作規格錯誤扣分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輕微失誤： 

（每次扣 0.1 分） 

1.龍體輕微打折。 

2.龍體運動與人體動作輕微脫節。 

3.人體造型動作不到位。 

4.躺地、起立時有附加支撐。 

5.組圖造型轉換不夠緊湊，解脫不夠利索。 

6.靜態造型，龍體不夠飽滿、形象不逼真。 

明顯失誤： 

（每次扣 0.2 分） 

1.龍體運動各節速度不統一，出現塌肚或脫節的現象。 

2.龍體運動幅度不統一，出現不合理擦地。 

3.隊員失誤相撞、碰踩龍身、龍桿，龍體出現短暫停頓 

4.隊員上肩、上腿、擱腳、騎肩、疊背、滾背、掛腰等

技術動作失誤或滑落。 

5.龍體運動由動到靜、由靜到動轉換鬆散。 

6.快舞龍時力量不足、速度不快。 

7.單一動作次數不足。 

嚴重失誤： 

（每次扣 0.3 分） 

1.動作失誤，龍體出現不合理打結。 

2.運動員動作失誤倒地。 

3.運動員動作失誤脫把。 

其他失誤： 

 

1.器材落地，每次扣 0.2 分。 

2.器材損壞，每次扣 0.3 分。 

3.服飾掉地，每次扣 0.1 分。 

4.隊職員以信號、喊叫等方式提醒場上比賽隊員，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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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0.1 分。 

 

2、裁判長扣分 

（1）出界：運動員出界或踩線，每人每次扣 0.1 分 

（2）時間：不足或超出規定時間 1 秒至 15 秒，扣 0.1 分，不足或超出規定時間 15.1

秒至 30 秒，扣 0.2 分；以此類推。 

（3）規定套路漏做、添加、改變路線:凡是出現漏做動作、增加動作和改變動作順序、

路線、方向，美出現一次扣 0.3 分 

（4）違例： 

I、參賽隊員每超過 1 人，扣 0.5 分。 

II、舞龍自選套路登記表遲交者，扣 1 分。 

III、禮儀違例，每出現一次，扣 0.5 分。 

IV、夜光舞龍，龍珠和運動員服飾與龍桿（配戴號碼布除外）有夜光效果，違者扣 0.5

分。 

V、場內運動員號碼布配戴不整齊，扣 0.3 分。 

VI、規定套路隊員與自選套路隊員不一致，出現替換，每人扣 0.5 分 

（八）技能舞龍 

1、抽籤舞龍 

抽籤舞龍是指在臨場比賽前，抽取規定動作籤，即時編成組合，完成規定數量，

計算用時多少，是檢驗舞龍隊專項技術組合能力、基本技能及素質的一種競賽項目。 

（1）競賽場地：長 20m、寬 10m 的長方形場地，要求地面平整、清潔，如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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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抽籤舞龍競賽場配置地圖 

圖片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2）競賽器材：每支參賽隊自備一條符合（國際舞龍競賽規則）【最新版】要求的比

賽參賽龍。 

（3）參賽人數：每支參賽運動對不得超過 10 人，中途不得替換場上任何人員。 

（4）競賽方法即要求： 

比賽採用單敗淘汰賽制。參加比賽的隊(或人)按照編排秩序進行比賽。勝者進入下

一輪比賽，富者被淘汰，直到決出冠軍，稱為單敗淘汰賽。 

I、單敗淘汰賽階段，八分之一決賽。八分之一決賽將採用單敗淘汰賽制，獲勝的 8 支

隊伍將參加四分之一決賽。 

II、單敗淘汰賽階段，四分之一決賽。8 支隊採用單敗淘汰賽制決出 4 之勝隊參加半決

賽比賽。 

III、決賽。半決賽的 2 支負隊將進行銅牌戰，爭奪銅牌及第四名。半決賽的 2 支勝隊

將進入決賽，爭奪金、銀牌。 

（5）抽籤時間： 

I、參賽隊在聯席會議上抽取各隊的上場序號籤，按照對陣表上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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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參賽隊在臨場比賽前 5 分鐘抽取參賽動作內容籤如表 2-16，和場地籤，並簽字認

可，同一隊陣組動作內容相同。 

（6）參賽隊在臨場比賽前抽取單個動作籤 4 個，即時自行編成一個組合，組合動作前

必須從規定造型動作裡選取一個造型動作為組合動作前的起始，參賽隊在各自比賽場

內做好造型，聽到開始信號後，龍珠、龍頭帶領龍身解開造型後開始做自編組合動

作，重複 3 次（造型動作不重複做），跑出終點線，用時少者進入下一輪比賽。 

 

表 2-16  抽籤舞龍抽籤動作內容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序號 動作名稱： 備註 

1 螺旋跳龍(順時針)2 次  

2 螺旋跳龍(逆時針)2 次  

3 螺旋跳龍磨轉一周(6 次以上)  

4 左右螺旋跳龍(4 次)  

5 斜盤跳龍 2 次  

6 穿尾越龍身 1 次  

7 繞身舞龍 1 次  

8 換位螺旋跳龍 2 次  

9 連續快速穿騰 2 次  

10 大立圓螺旋前進 2 次  

11 首尾穿肚 1 次  

12 首尾向內螺旋跳龍(U 型)2 次  

13 首尾向外螺旋跳龍(U 型)2 次  

14 首尾左右螺旋跳龍(U 型)4 次  

15 首尾螺旋跳龍(直線型)3 次  

16 逆向跳龍行進 2 次  

17 正反騰躍行進 1 次  

18 矮步圓場起伏越障礙 1 周  

19 高塔盤造型 造型動作 

20 龍騰九霄 造型動作，（規定套路的最

後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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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競賽要求： 

參賽隊聽到開始信號後方能解開造型，不得犯規（如出現犯規一次警告，二次取

消參賽資格）。參賽隊必須按抽籤動作要求，完成規定次數，不得漏做內容和少做動

作次數。動作次數的計算，按全部隊員實際完成數計算，如遇中途失誤停頓，必須從

失誤處重新開始完成規定動作。 

動作要求：龍形圓順、對稱；龍體運動軌跡清晰，流暢、飽滿，不塌肚、不碰踩

龍體、拖地；不得改變組合動作的順序。 

（8）評分細則：出現以下錯誤，每出現一次，加時 5 秒進入完成動作時間中。 

I、隊員相撞、落地、附加支撐。 

II、器材折斷、脫把等。 

III、龍飾、服飾掉地等。 

IV、碰踩龍體、龍體打結等。 

V、單個動作次數不足。 

VI、改變組合動作順序。 

VII、踩邊線出界。 

其他錯誤： 

I、起跑犯規，第一次起跑犯規，給予警告；第二次起跑犯規，取消比賽資格。 

II、參賽隊沒有完成整個比賽內容，中途退場者，不予計分。 

III、參賽隊沒有造型起始動作開始比賽者，不予計分。 

（9）計時方法：採用計時形式確定最後成績 

I、計時：以鳴出發信號開始為計時開始，最後一位運動員跑過終點線為計時結束。 

II、完成時間：裁判組每隊配置三塊秒表計時，以臨場裁判組計時表為準，在三塊正式

表中，如兩塊表所計時相同而第三塊表不同時，應以兩塊表所計時間為準，如三塊表

所計時時間各不相同，則應以中間時間為準，即為該隊「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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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增加用時確定：裁判員根據參賽隊臨場發揮的技術水平，按抽簽舞龍規則評分細

則，評判出該隊出線與要求不符的增加時間，即為該隊增加用時。 

IV、實際用時：是以完成時間加上錯誤增加時間之和，為該隊的實際用時。 

（10）名次評定：每輪比賽勝負評定 

以實際用時少者為勝方。如果時間相等按下列方法確定 

I、以增加用時少者為勝方 

II、如時間在相等，則加賽一場，實際用時少者為勝方 

抽籤舞龍比賽進行單敗汰賽，直至最終冠亞軍決賽。勝者為第一名，負者為第二

名。半決賽的 2 支負隊將進行銅牌戰，爭奪銅牌及第四名。八分之一決賽的 4 支負隊

將進行第五至第八名的爭奪。 

2、競速舞龍 

競速舞龍是運動隊用嫻熟的技術，規範的標準，以最快的速度，在規定的場地

內，完成規定的舞龍競賽內容與動作數量；是檢驗舞龍隊的專項技術、身體素質和舞

龍技能水平的一種競賽項目。 

（1）競賽場地：比賽場地為常 20M，寬 10M 的長方形場地，要求的面平整、清潔。

在場的內，垂直具兩端線終點 2.5 米處各設 1 標誌桿，桿垂直於地面，桿高 2.0 米。在

場地內，垂直兩端縣 5 米處標一垂直中線（綠色），以中線距離 1.5 米處標兩條紅色平

行線，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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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競速舞龍競賽配置場地圖 

圖片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2）競賽器材：每支參賽隊自備一條符合（國際舞龍競賽規則）【最新版】要求的比

賽參賽龍。 

（3）參賽人數：每支參賽運動隊不得超過 10 人，比賽中不得替換場上任何隊員。 

（4）競賽方式：參賽隊伍龍珠站在起點線，龍頭、龍身站在候場線後候賽，聽到出發

信號後，龍珠、龍頭帶領隊伍開始起跑，依次完成規定競賽要求動作及動作數量後，

迅速跑過終點， 

（5）競賽要求：參賽隊伍聽到開始信號後方能跑入場內，不得起跑犯規。(如出現犯

規一次警告，二次警告取消參賽資格)。參賽隊須按路線要求，完成規定內容，不得漏

做內容及少做次數。動作次數的計算，按全體隊員實際完成數量計算，如遇中途失誤

停頓，必須從失誤處重新開始完成規定動作數量。 

（6）競賽內容及要求： 

舉龍直線行進入場→連續快速穿騰→連續快速螺旋跳龍→直躺舞龍 10 次→舉龍直

線跑出場。 

I、舉龍直線行進入場：參賽隊聽到開始信號後，龍珠帶領龍體跑入場內，繞過終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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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標誌桿折回。要求：龍形飽滿，不塌肚。 

II、連續快速穿騰：龍珠引龍體行進左轉穿第四節龍身，1 號隊員穿第五節龍身，緊隨

龍珠行進，第 6、7、8、9 號隊員分別依次騰越地一、二、三、四節龍身。要求：穿騰

利索，不碰踩龍體。 

III、連續快速螺旋跳龍：龍珠、龍頭帶領龍體做順時針方向的螺旋跳龍 10 次。要求：

龍體圓順，不打結。 

IV、直躺舞龍 10 次：龍珠、龍頭必須將隊員帶到場內的中線，做直躺舞龍，要求左右

八字舞龍達到兩邊紅線上 10 次。要求：1.龍體運動規跡順暢，不停頓。2.直躺舞龍

時，要求躺在場地中線上，左右八字達到兩邊紅線上，即為完成次數。 

V、舉龍直線跑出場：龍珠帶領龍體繞過起點線的標誌桿後，舉龍直線跑過終點線。要

求：繞標誌桿時不碰撞桿，直線行進時保持龍體飽滿。 

（7）評分細則：出現以下錯誤，每出現一次，加時 5 秒進入完成動作時間中。 

I、少做動作規定次數 

II、隊員倒地、脫把、龍體打結 

III、器材落地、飾物掉地 

踩邊線出界 

V、撞倒標誌桿 

VI、龍體嚴重塌肚或重疊 

其他錯誤： 

I、參賽隊沒有完成規定競賽內容（漏做動作），中途退場者，不予評分。 

II、參賽隊未按規定路線完成競賽內容，不予計分。 

III、參賽隊少做一組比賽內容(沒有繞過標誌桿)，不予計分。 

VI、起跑犯規，第一次起跑犯規，給予警告；第二次起跑犯規，取消比賽資格。 

（8）計時方法：採用計時形式確定最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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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計時：以鳴出發信號開始為計時開始，最後一位運動員跑過終點線為計時結束。 

II、完成時間：裁判組每隊配置三塊秒表計時，以臨場裁判組計時表為準，在三塊正式

表中，如兩塊表所計時相同而第三塊表不同時，應以兩塊表所計時間為準，如三塊表

所計時時間各不相同，則應以中間時間為準，即為該隊「完成時間」。 

III、增加用時確認：裁判員根據參賽隊臨場發揮的技術水平，按競速龍規則評分細

則，評判出該隊出線與要求不符的增加時間，即為該隊增加用時。 

IV、實際用時：是以完成時間加上錯誤增加時間之和，為該隊的實際用時。 

（19）名次評定： 

以實際用時少者為勝方。如果時間相等按下列方法確定 

I、以增加用時少者為勝方 

II、如時間在相等，則加賽一場，實際用時少者為勝方 

（三）障礙舞龍 

障礙舞龍比賽是指參賽隊以嫻熟技術，用舞龍動作中的游、翻、騰、等形式，繞

過、穿過或跳過場內所設障礙物，完成特定競賽內容的一種競賽項目。 

（1）競賽場地：長 20m、寬 20m 的長方形平整場地。要求地面平整、清潔；場地內

具體規劃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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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障礙舞龍競賽配置場地圖 

圖片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2）競賽器材：每支參賽隊自備一條符合（國際舞龍競賽規則）【最新版】要求的比

賽參賽龍。障礙物：龍柱 7 個:龍門 8 個；型障礙物 6 個；階梯式障礙物 2 組；獨木橋

1 組。 

（3）參賽人數：每支參賽運動隊不得超過 10 人，中途不得替換場上任何隊員。 

（4）競賽方法：參賽隊聽到點名，龍珠站在起點線，龍頭，龍體站在候場線後候場，

當聽到發令信號後，由龍珠帶領龍頭、2 號、3 號...隊員依次開始起跑，按順序在規定

區域內完成規定動作比賽內容，即:A 區(快速曲線起伏繞龍柱行進)→B 區(飛越高台)→

C 區(一越一穿跑圓場)→D 區(單側起伏繞桿行進)→E 區(獨木橋連續螺旋跳龍)→A 區

(繞騰行進)→出場。 

（5）競賽要求：參賽隊伍聽到開始信號後方能跑入場內，不得起跑犯規。(如出現犯

規一次警告，二次警告取消參賽資格)。參賽隊須按路線要求，完成規定內容，不得漏

做內容及少做次數。動作次數的計算，按全體隊員實際完成數量計算，如遇中途失誤

停頓，必須從失誤處重新開始完成規定動作數量。 

（6）競賽內容及要求: 

A 區:快速曲線(左右)起伏繞龍柱行進(繞 5 個龍柱) 

B 區:飛越高台(飛越兩次) 

C 區:一越一穿跑圓場(越 7 次穿 6 次) 

D 區:單側起伏(上下)繞桿行進(上繞 3 個標誌桿、下繞 3 個標誌桿) 

E 區:獨木橋連續螺旋跳龍 

A 區:騰繞行進(繞桿快騰進 3 次、繞桿 2 次) 

A 區:舉龍跑出場 

I、快速曲線(左右)起伏繞龍柱行進(A 區)：龍珠引龍體快速左右曲線起伏一次繞桿外側



50  

行進。 

要求： 

（a）龍體保持飽滿、順暢； 

（b）不能將標誌桿碰到； 

（c）不可少繞標誌桿； 

（d）隊員之間不可以相撞； 

（e）龍體起伏繞行時，龍體上過頭，下低於肩以下。 

II、飛越高台(B 區)：龍珠引龍體舉龍跑上 1 號高台，並從 1 號高台依次飛越到 2 號高

台跑下，重複一次，進入 C 區 

要求： 

（a）龍體保持飽滿、順暢； 

（b）飛越高台時不能落地； 

（c）必須從標誌旗中間上、下高台； 

（d）隊員之間不允許相撞。； 

（e）一越一穿跑圓場一周半(C 區)。 

III、進入 C 區，龍珠帶領龍體逆時針方向快速依次越、穿所設障礙物，必須跑圓場一

周半進入 D 區。 

要求： 

（a）龍體保持飽滿、順暢； 

（b）不可碰到障礙物； 

（c）不能繞過障礙物； 

（d）隊員之間不可以相撞； 

（e）不可少越、穿障礙物。 

IV、單側起伏(上下)繞杆行進(D 區)：龍珠帶領龍體進入 D 區，龍體必須上、下繞過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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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物做單側起伏行進，進入 E 區。 

要求： 

（a）龍體保持飽滿、順暢； 

（b）不能碰倒標誌桿； 

（c）隊員之間不可以相撞； 

（d）不可少繞或漏繞障礙物。 

V、獨木橋連續螺旋跳龍(E 區)：進入 E 區，龍珠帶領龍體上獨木橋，完成連續螺旋跳

龍 6 次。 

要求： 

（a）龍體保持飽滿、圓順，不打結； 

（b）完成規定次數，如欲中途失誤停頓，必須從失誤處重新開始動作完成規定動作數

量。 

VI、騰繞行進(A 區) 

進入Ａ區，龍珠引龍體舉龍行進，依次圍繞場上 5 個標誌桿，在第 5、3、1 標誌

桿做繞桿快速穿騰動作（龍珠引龍體舉龍行進，逆時針穿越第五節龍身，1、2、3 號隊

員分別穿過第六、七、八節龍身，第 7、8、9 號隊員分別依次騰越第一、二、三節龍

身），在 4、2 標誌桿處做繞桿行進動作。 

要求： 

（a）龍體保持飽滿，順暢； 

（b）不能碰倒標誌桿； 

（c）隊員之間不可以相撞； 

（d）不可少繞或漏繞障礙物。 

VII 舉龍跑出場(A 區)：龍珠帶領龍體舉龍跑過終點線。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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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龍體飽滿，順暢； 

（b）必須從終點線上標誌桿中間跑出場。 

評分細則：出現以下錯誤，每出現一次增加 5 秒時間，增入完成時間之中。 

I、龍飾、服飾掉地，隊員相撞、落地等 

II、器材折斷、脫把、龍體打結等 

III、標誌障礙物碰倒、移動等 

IV、少繞、少穿、少越障礙物等 

V、單個動作次數不夠等 

其他錯誤： 

I、起跑犯規，第一次起跑犯規，給予警告；第二次起跑犯規，取消比賽資格。 

II、參賽隊沒有完成整個比賽內容，中途退場者，不予評分。 

III、參賽隊少做一組比賽內容，不予計分。 

IV、參賽隊未按規定路線完成競賽內容，不予計分。 

（7）計時方法: 

採用計時形式確定最後成績 

I、計時：以鳴出發信號開始為計時開始，最後一位運動員跑過終點線為計時結束。 

II、完成時間：裁判組每隊配置三塊秒表計時，以臨場裁判組計時表為準，在三塊正式

表中，如兩塊表所計時相同而第三塊表不同時，應以兩塊表所計時間為準，如三塊表

所計時時間各不相同，則應以中間時間為準，即為該隊「完成時間」。 

III、增加用時確認：裁判員根據參賽隊臨場發揮的技術水平，按障礙速龍規則評分細

則，評判出該隊出線與要求不符的增加時間，即為該隊增加用時。 

IV、實際用時：是以完成時間加上錯誤增加時間之和，為該隊的實際用時。 

（19）名次評定： 

以實際用時少者為勝方。如果時間相等按下列方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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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以增加用時少者為勝方 

II、如時間在相等，則加賽一場，實際用時少者為勝方 

（九）解釋權 

本舞龍規則解釋權屬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15 

二、2008年版國際舞龍規則的變化 

國際舞龍運動競賽規則，自 2002 年頒布了第一版的規則後，經過了多年的實踐與

推廣後，於 2008 年由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修改，並且出版了 2008 年版「國際舞龍南

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當中明確的規範了舞龍運動包含了：自選套路、規定套

路、傳統舞龍、夜光舞龍及三項的技能舞龍項目，也做出了許多的修訂，如：縮短競

賽時間、減低器材重量、減少參賽人數等…16內容。 

修改過後的國際舞龍運動競賽規則，對比賽時間及道具重量的降低，增加了龍舞

動的速度與力度，增加比賽內容的可看性；減少了參賽人數也能夠提升國際間舞龍運

動的交流，但本研究問卷受訪者也提到，這樣的改變等於將舞龍運動的鼓樂搭配取消

了。 

在 2008 年版國際舞龍運動競技規則實施後，舞龍運動競賽的內容雖有了許多的改

變及衝擊，也更加的實踐了現代運動競技化、客觀化及標準化的方針，但內容之中仍

有部分細節不足，且舞龍運動競賽的內容越來越豐富；為了使舞龍運動競賽規則更加

全面及完整，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於 2011 年推出了最新版的「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

規則、裁判法」。 

 

第四節 2011國際舞龍競賽規則 

 

                                                   
15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北京：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2008)。 

16肖洪波，〈新規則修改對舞龍運動發展的影響〉，《體育世界．學術》，（西安，2010.08）：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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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8年國際舞龍競賽規則 

2011 國際舞龍競賽規則，明確將舞龍運動競賽分為：自選套路、規定套路、傳統

舞龍、技能項目及其他項目，且每一項目均有詳盡之規則規範，透過規則的訂定與執

行，使舞龍競賽能夠順利且公平的進行。 

（一）競賽通則 

1、參賽人數 

每支舞龍隊人數不得超過 13 人，其中領隊、教練各 1 人，運動員 11 人。 

2、比賽順序及棄權 

比賽順序在競賽委員會監督下，由各運動隊代表抽籤決定比賽順序，如未出席之

隊伍，則由競賽委員會代替抽籤決定比賽順序。 

運動隊於比賽前 30 分鐘或賽會規定之時間參加檢錄，查驗器材、服裝、身份

等…，三次唱名不到即視為棄權；比賽開始指令後，超過 3 分鐘，運動隊無故不參加

比賽，即視為棄權。 

3、服飾與禮儀 

服飾要求款式與舞龍器材色彩協調，執龍珠隊員，服飾必須與其他隊員有明顯區

別，按照舞龍員位置，執龍珠運動員配戴 0 號、龍頭運動員 1 號、第二節運動員 2

號，以此類推，替補龍頭運動員配戴 10 號。運動隊於進、退場或套路中，必須向裁判

及觀眾進行行禮動作。 

4、場地與器材 

競賽場地為邊長 20m 的正方形平整、清潔之場地，邊線寬 0.05m，場地外圍設置

至少 1m 之無障礙空間；如該競賽因故無法有 20 平方 m 正方形之場地，則比賽場地最

小不得小於邊長 18m 正方形之場地。 

競賽所使用之器材可分為龍珠、龍頭、龍身及龍尾，每項皆有其規格要求，不符

合規定者，不得參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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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龍珠，球體直徑不小於 0.33m，高度不小於 1.7m。 

（2）龍頭，總重量不小於 2.5 公斤，外形尺寸皆不能小於，長 0.8m、寬 0.36m、高

0.6m，桿高不小於 1.25m，總高度不小於 1.85m。 

（3）龍身：競賽使用九節（包含龍頭、尾）封閉式圓筒型舞龍道具，圓筒直徑不小於

0.33m，全長（包含龍頭、尾）不小於 18m，龍身高度不小於 1.6m，龍桿之間距離大

致相等。 

（4）夜光舞龍，龍體必須有夜光效果，龍尾尺寸長、高分別不小於 0.75m、0.55m。 

（5）傳統項目或青少年組別競賽使用器材，由賽會主辦單位規定。 

5、比賽時間與計時 

比賽時間為 7 至 10 分鐘，場地佈置時間不超過 10 分鐘，計時方式為，第一位運

動員進入比賽場地開始計時，最後一位運動員離開比賽場地停止計時，或該比賽隊於

比賽場地中以靜止造型候場，則以第一位動作之運動員為開始計時之依據，全體運動

員完成靜止造型停止計時。 

6、音樂 

舞龍競賽所有競賽皆使用音樂伴奏，內容需烘托該舞龍隊套路演繹之氣氛，按照

舞龍動作變換轉換節奏、與套路內容協調；使用賽會所規定之音樂格式，並且於競賽

前交由賽會播音組人員，或由舞龍隊職員於賽會播音組播放該舞龍隊所使用之配樂。 

7、名次評定 

舞龍運動競賽分預賽、決賽，按成績高低排定名次。 

（1）比賽名次的確定，根據競賽規程關於錄取名次的規定進行。 

（2）得分者名次列前。 

（3）預賽階段得分相等的確定： 

I、如相等，以自選套路中難度動作的數量計算，多者名次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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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平均值者名次列前； 

III、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名次列前； 

IV、如再相等，以上場順序前者名次列前。 

（4）決賽階段得分相等的確定： 

I、如相等，以自選套路中難度動作的數量計算，多者名次列前； 

II、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平均值者名次列前； 

III、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名次列前； 

IV、如再相等，以預賽階段名次前者列前。 

（5）預賽、決賽分數相加得分相等的確定： 

I、如相等，以自選套路中難度動作的數量計算，多者名次列前； 

II、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接近有效分平均值者名次列前； 

III、如再相等，以無效分的平均值高者名次列前； 

IV、如再相等，以預賽階段名次前者列前。 

V、如再相等，以預賽出場序序列前者名次列前。 

8、動作分類及難度 

（1）舞龍動作的分類 

舞龍動作按照其動作形態特徵可以分為：8 字舞龍動作、游龍動作、穿騰動作、翻

滾動作及組圖造型動作； 

舞龍動作依照其動作難易度又可分為：基本動作及難度動作，前者是基礎的舞龍

動作和技技術層面較為簡單的動作，後者是必須以較高的身體素質及技術層面，才能

完成較高難度的舞龍動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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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舞龍創新難度動作 

舞龍創新難度動作的創編原則：符合舞龍運動本質以及其規律，也必須具有一定

的身體素質及技術層面，才能完成的舞龍動作，舞龍創新難度動作的原則，必須是正

式比賽當中未出現登錄的動作。 

創新難度動作申報的程序為：填寫創新難度動作申報表如（附錄一），並將動作

名稱、動作類別詳實填寫，並且使用影像、照片或圖畫配合文字敘述說明；完成上述

填寫後，於規定時間內，交付給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技術委員會或比賽中的裁判委員

會，經創新難度動作鑑別後，將結果通知申報單位及相關部門。 

難度動作統計：於比賽中，該比賽隊伍，相同難度動作重複出現，視為無效難度

動作，只做一次採計。 

（3）舞龍動作規格、分類及難度 

I、8 字舞龍： 

運動員將舞龍道具於身體左右兩側或單側，做 8 字環繞之舞龍動作，可用單人或

多人組合人體動作變化，也可原地或移動的舞動龍身；8 字舞龍動作要求，舞動軌跡要

圓潤，人體動作姿態優美，快舞龍要展現出速度及力量；於比賽中，單一 8 字舞龍動

作，舞龍動作左右不得少於 4 次，單側上下不少於 6 次，動作如表 2-17。 

表 2-17  8字舞龍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原地快速 8 字舞龍 1.跳龍接搖船快舞龍 

2.行進快速 8 字舞龍 2.跳龍接直躺快舞龍 

3.單跪舞龍 3.依次滾翻接單跪快舞龍 

4.套頭舞龍 4.掛腰舞龍（2 人、3 人、4 人組合） 

5.擱腳舞龍 5.站肩舞龍 

6.扯旗舞龍 6.直體躺肩（躺腿）舞龍 

7.靠背舞龍 7.滾地行進舞龍 

8.橫移（跑）步舞龍 8.單手撐地快舞龍 

9.雙桿舞龍（4 次以上） 9.Ｋ式舞龍（3 人一組） 

10.靠背蹬腿舞龍 10.站腿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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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坐背舞龍 11.靠背蹬腿舞龍（3 人一組） 

12.站背舞龍  

13.跪步行進快舞龍  

14.抱腰舞龍  

15.繞身舞龍  

16.雙人換位舞龍  

17.快舞龍磨轉  

18.連續拋接龍頭橫移（跑）步舞龍  

19.跳龍接一蹲一躺快舞龍  

20.屈膝躺腿舞龍  

 

II、游龍動作： 

運動員持舞龍道具，透過較大幅度奔跑或行走，形成或快或慢、左右、高低起伏

的行進，展現龍的各項動態特徵；游龍動作要求，依循圓場、曲線、弧線的運動路

線，運動員與行進的龍體協調一致，動作如表 2-18。 

 

表 2-18游龍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快速曲線起伏跑圓場 1.站肩雙桿行進（6 次以上） 

2.快速順逆連續跑圓場  

3.起伏行進  

4.單側起伏小圓場  

5.直線（曲線、圓場）行進越障礙  

6.快速矮步跑圓場越障礙（矮步 2 周以上）  

7.快速跑斜圓場  

8.騎肩雙桿起伏行進  

 

III、穿騰動作： 

運動形式呈現交叉縱橫的樣貌，並且以持龍珠、龍頭運動員之動作命名之，龍

珠、龍頭、龍身運動員依次於龍身上方越過，稱為「騰躍」，反之，如龍珠、龍頭、

龍身運動員依次於龍身下方穿過，則稱為「穿躍」；游龍動作要求，穿越和騰躍時，



59  

形態飽滿、速度均勻、軌跡流暢，不碰踩龍身、拖地及停頓，動作如表 2-19。 

表 2-19穿騰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穿龍尾 1.快速連續穿越行進（3 次以上） 

2.越龍尾 2.連續穿越騰越行進（各 2 次以上） 

3.首尾穿（越）肚  

4.龍穿身  

5.龍脫衣  

6.龍戲尾  

7.連續騰越行進  

8.騰身穿尾  

9.穿尾越龍身  

10.臥龍飛騰  

11.穿八五節  

12.首（尾）穿花纏身行進  

 

IV、翻滾動作： 

龍體呈現圓形的形態連續運動，展現騰躍、翻滾的動作，當龍身通過運動員腳下

時，運動員依次跳躍通過龍身，稱為「跳龍動作」，運動員以翻滾或手翻等方式通過

龍身，稱為「翻滾動作」；翻滾動作要求，動作必須在運動員跳躍或翻越通過龍身

時，不影響龍體的運動速度、幅度、美感下完成，且運動軌跡流暢、圓順，此動作類

別技術、難度要求較高，動作如表 2-20。 

表 2-20  翻滾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龍翻身 1.快速連續斜盤跳龍（3 次以上） 

2.快速逆（順）向跳龍行進（2 次以上） 2.快速連續螺旋跳龍（4 次以上） 

3.連續遊龍跳龍（2 次以上） 3.快速連續螺旋跳龍磨轉（6 次以上） 

4.大立圆螺旋行進（3 次以上） 4.速左右螺旋跳龍（左右各 3 次以上） 

5.雙桿斜盤跳龍（3 次以上） 5.速連續磨盤跳龍（3 次以上） 

 6.速連續首尾跳龍（4 次以上） 

 7.續起伏跳龍行進（3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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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組圖造型動作： 

龍體組成靜止或活動之圖案或造型；組圖造型動作要求，龍體所組成的圖案或造

型，構圖清晰、形象逼真，與前後動作連結緊湊，龍體與運動員配合協調，動作如表

2-21。 

表 2-21組圖造型動作動作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基本動作： 難度動作： 

1.龍門造型 1.大橫 8 字花慢行進（成型 4 次以上） 

2.塔盤造型 2.坐肩後仰成平盤起伏旋轉（2 周以上） 

3.尾盤造型 3.站肩高塔造型自轉一周 

4.曲線造型 4.首尾站肩盤柱造型 

5.龍出宮造型 5.龍頭站肩立柱平盤起伏圓場（2 周以上） 

6.蝴蝶盤花造型  

7.組字造型  

8.龍舟造型  

9.螺絲結頂造型  

10.臥（垛）龍造型  

11.龍尾高翹尋珠、追珠造型  

12.龍翻身接翻滾成造型  

13.單臂側手翻皆翻滾成造型  

 

（二）自選套路及夜光舞龍 

1、自選套路的編排要求 

舞龍的動作結構大部份是在行進動態中完成，展現出「龍」的游弋、起伏、翻

滾、騰躍、纏絞、穿插等動作，並利用人體的多種姿態展現，或動或靜，達到優美的

舞龍形態，展現龍的精氣神韻。 

套路的編排需要，內容豐富、構思巧妙、結構緊湊、動靜勻稱，展現各種舞龍難

度動作及技巧，符合龍的盤、游、翻、滾、穿、騰、纏、戲等形態，套路動作需有關

聯性及順暢性，龍體與運動員之間，要勻稱配合不突兀，音樂伴奏要與動作緊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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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整個套路既要有觀賞價值，且要有鍛鍊的價值。 

2、自選套路評分標準 

自選套路評分標準，可以分為三大項，分別為：動作規格、藝術表現及難度動

作，三項評分標準加總為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 5 分： 

要求人體姿勢正確，龍形態飽滿，技術方法合理，步型、步伐穩健，各項配合協

調，完美完成套路全部動作給予滿分。 

出現與動作規格要求不合者，每出現一次輕微失誤，扣 0.1 分，每出現一次明顯失

誤，扣 0.2 分，每出現一次嚴重失誤，扣 0.3 分。 

（2）藝術表現，分值 3 分： 

運動員精神飽滿，龍的神、形態豐富逼真，充分展現運動員與龍的精氣神韻，具

有較強的藝術感，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編排結構合理、內容生動、主題鮮明、動作創新，道具、服飾製作精良、美觀，

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音樂伴奏與套路內容緊密連結、配合，協調一致、風格獨特，樂曲內容完整，適

當地烘托舞龍氣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3）難度動作，分值 2 分： 

舞龍自選套路臨場難度動作要求 10 個（含創新難度），於套路中完成難度動作要

求，給予 1.5 分，每少 1 個扣 0.1 分。 

超出難度動作要求 10 個以上者，每超出一個難度動作，加 0.05 分，超出兩個難度

動作加 0.1 分，以此類推，最多加 0.5 分。 

3、對執龍珠隊員及替換隊員之規定 

執龍珠隊員，需突出龍珠獨特的演繹內容，又要與龍頭、龍身緊密連結、協調一

致；單獨表演時間每次不得超過 15 秒，違者按超時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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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隊員，可在賽場外兼任播音工作，比賽中可以允許一名隊員進場替換龍頭隊

員，進場替換至替換下場時間不得超過 20 秒，違者按超時扣分；替換隊員的進退場時

間、方位、路線及特殊動作，必須於自選套路登記表中註記，並得到裁判長之認可，

不得臨時更動。 

4、自選套路登記表之規定（附錄三） 

自選套路登記表，是比賽時檢核動作順序、數量和統計套路難度動作的依據，必

須於預賽前 24 小時或賽會所規定之時間內呈交，報出後無特殊情況，不得臨時更動。 

5、夜光舞龍的編排要求 

夜光舞龍的動作結構大部份是在行進動態中完成，展現出「龍」的游弋、起伏、

翻滾、騰躍、纏絞、穿插等動作，以多種的姿態展現，或動或靜，達到優美的舞龍形

態，展現龍的精氣神韻。 

套路的編排需要，內容豐富、構思巧妙、結構緊湊、動靜勻稱，展現各種舞龍難

度動作及技巧，符合龍的盤、游、翻、滾、穿、騰、纏、戲等形態，套路動作需有關

聯性及順暢性，龍體與運動員間要勻稱配合不突兀，音樂伴奏要與動作緊密配合；整

個套路既要有觀賞價值，且要有鍛鍊的價值。 

6、夜光舞龍的評分標準 

夜光舞龍評分標準，可以分為三大項，分別為：動作規格、藝術表現及難度動

作，三項評分標準加總為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 5 分： 

形態動作完美無缺，神態演繹豐富逼真，技術方法合理，各項配合協調，完美完

成套路全部動作給予滿分。 

出現與動作規格要求不合者，每出現一次輕微失誤，扣 0.1 分，每出現一次明顯失

誤，扣 0.2 分，每出現一次嚴重失誤，扣 0.3 分。 

（2）藝術表現，分值 3 分： 

運動員精神飽滿，龍的神、形態豐富逼真，充分展現龍的精氣神韻，具有較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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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感，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編排結構合理、內容生動、主題鮮明、動作創新，道具、服飾製作精良、美觀，

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音樂伴奏與套路內容緊密連結、配合，協調一致、風格獨特，樂曲內容完整，適

當地烘托舞龍氣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3）難度動作，分值 2 分： 

夜光舞龍臨場難度動作要求 10 個（含創新難度），於套路中完成難度動作要求，

給予 1.5 分，每少 1 個扣 0.1 分。 

超出難度動作要求 10 個以上者，每超出一個難度動作，加 0.05 分，超出兩個難度

動作加 0.1 分，以此類推，最多加 0.5 分。 

7、夜光舞龍服飾、佈置與替換隊員之規定 

比賽時，運動員所穿著的服裝、配件，不得有夜光效果；如比賽有設置鼓樂人

員，則可與舞龍運動員不同，可具有夜光效果；所有運動員（含替換、伴奏隊員）都

必須配戴具夜光效果之號碼布，執龍珠者為 0 號，執龍頭者為 1 號，以此類推。 

比賽時，允許參與比賽之隊伍於場地內有簡易之佈置，內容必須與競賽內容有關

聯，並且能增強氣氛、突出主題、方便拆卸；不得使用煙幕、煙火、閃光燈等飾物，

並且不得阻擋任何裁判員之視線；佈置人員進場裝飾時間不得超過 3 分鐘，拆卸時間

不得超過 2 分鐘，逾時者按超時扣分。 

（三）規定套路 

1、規定套路相關規定 

規定套路是根據舞龍技術發展的方向，所選定具有代表性的舞龍基礎動作和技巧

難度動作，經過精心編排的套路，如表 2-22。 

規定套路的動作規格、順序、方向、行動路線均不得改變；規定套路比賽使用賽

會提供之公用龍具器材；規定套路比賽不得替換龍頭隊員；參加規定套路比賽之隊

員，必須和參與自選套路隊員一致，不得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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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規定舞龍套路動作順序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08） 

順序 動作名稱 順序 動作名稱 

 候場：圓潭臥龍 18. 曲線造型 

1. 團龍起伏 19. 換位跳龍行進 

2. 龍盤柱尾起伏 20. 繞身舞龍 

3. 龍翻身接東方龍造型 21. 站腿舞龍 

4. 穿龍尾接跳龍起伏圓場 22. 穿尾騰身 

5. 逆向跳龍行進 23. 躺肩掛腰四人組合舞龍 

6. 正反騰躍行進 24. 龍舟造型 

7. 快速游龍 25. 立龍造型 

8. 連續穿越游龍 26. 龍脫衣 

9. 尾盤造型 27. 連續跳龍行進 

10. 大橫 8 字花慢行進 28. 斜盤跳龍磨轉 

11. 連續左右跳龍 29. 快速螺旋跳龍 

12. 跳龍接搖船舞龍 30. 直躺舞龍 

13. 大立圓螺旋行進 31. 龍騰九霄造型 

14. 矮步圓場越障礙  出場、列隊、行禮 

15. 首尾穿身   

16. 首尾內外起伏   

17. 首尾跳龍轉位   

 

2、規定套路的評分標準 

規定套路評分標準，可以分為兩大項，分別為：動作規格及藝術表現，兩項評分

標準加總為 10 分。 

（1）動作規格，分值 7 分： 

要求人體姿勢正確，龍形態飽滿，技術方法合理，步型、步伐穩健，各項配合協

調，完美完成套路全部動作給予滿分。 

出現與動作規格要求不合者，每出現一次輕微失誤，扣 0.1 分，每出現一次明顯失

誤，扣 0.2 分，每出現一次嚴重失誤，扣 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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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術表現，分值 3 分： 

運動員精神飽滿，龍的神、形態豐富逼真，充分展現運動員與龍的精氣神韻，具

有較強的藝術感，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結構、佈局合理，動作連貫，默契配合，規定動作順序、方位、路線正確，道

具、服飾製作精良、美觀，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音樂伴奏與套路內容緊密連結、配合，協調一致、風格獨特，樂曲內容完整，適

當地烘托舞龍氣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三）傳統項目 

1、傳統項目的內容及編排要求 

傳統舞龍項目內容多采多姿、種類繁多，展現各地不同的的舞龍運動特點，極具

民族文化內涵，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的民俗體育項目。 

傳統項目的編排，要具有傳承民俗傳統體育文化的內涵，發揚各地域不同特色之

舞龍活動，並且發揮強身健體的作用和價值。 

2、傳統項目的評分標準 

傳統項目評分標準，可以分為十大項，分別為：禮儀、主題、形態、神態、音

樂、特色、編排、編排、效果、技巧、服裝器材，十項評分標準加總為 10 分。 

（1）禮儀，分值 1 分；臨場精神飽滿、禮貌大方、進退場禮儀完整，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2）主題，分值 1 分；主題鮮明、內容豐富，能表現出傳統民俗的基本規律、邏輯、

程序，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3）形態，分值 1 分；形態動作完美，技術方法、步型、步伐合理，龍體及運動員配

合協調，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4）神態，分值 1 分；神態豐富、精神飽滿，展示龍的精氣神韻，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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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音樂，分值 1 分；音樂伴奏與動作和諧一致，節奏分明、風格獨特，具有傳統樣

式並且能夠烘托舞龍氣氛，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6）特色，分值 1 分；民俗特色濃郁，傳統藝術風格突出，樣式獨特，視完成情況給

予 0.5 至 1 分。 

（7）編排，分值 1 分；套路編排巧妙、結構進湊、佈局合理，充分利用器材配合主題

展現龍的各種形態，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8）效果，分值 1 分；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臨場表現內容效果、氣氛較為顯著

者，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9）技巧，分值 1 分；表現完美、動作嫻熟，能夠透過技巧難度動作，合理的展示主

題，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10）服裝器材，分值 1 分；服裝具有各地不同之傳統色，款式能夠與器材搭配，器

材設計構思巧妙並且符合主題內容，視完成情況給予 0.5 至 1 分。 

3、套路登記表之規定 

傳統項目動作登記表（附錄四）、傳統項目內容說明及器材配置表（附錄四）是

比賽時檢核動作順序、數量和了解比賽內容的依據，必須於預賽前 24 小時或賽會所規

定之時間內呈交，報出後無特殊情況，不得臨時更動。 

（四）舞龍動作失誤扣分細則與評分（不含技能舞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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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分裁判員扣分，如表 2-23。 

表 2-23  動作規格錯誤扣分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輕微失誤 

（每次扣 0.1 分） 

1.龍體輕微打折。 

2.龍體運動與人體動作輕微脫節。 

3.人體造型動作不到位。 

4.躺地、起立時有附加支撐。 

5.組圖造型轉換不夠緊湊，解脫不夠利

索。 

6.靜態造型，龍體不夠飽滿、形象不逼

真。 

明顯失誤 

（每次扣 0.2 分） 

1.龍體運動各節速度不統一，出現塌肚

或脫節的現象。 

2.龍體運動幅度不統一，出現不合理擦

地。 

3.隊員失誤相撞、碰踩龍身、龍桿，龍

體出現短暫停頓 

4.隊員上肩、上腿、擱腳、騎肩、疊

背、滾背、掛腰等技術動作失誤或滑

落。 

5.龍體運動由動到靜、由靜到動轉換鬆

散。 

6.快舞龍時力量不足、速度不快。 

7.單一動作次數不足。 

嚴重失誤 

（每次扣 0.3 分） 

1.動作失誤，龍體出現不合理打結。 

2.運動員動作失誤倒地。 

3.運動員動作失誤脫把。 

其他失誤 1.器材落地，每次扣 0.2 分 

2.器材損壞，次扣 0.3 分 

3.服飾掉地，每次扣 0.1 分 

4.隊職員以信號、喊叫等方式提醒場上

比賽隊員，每次扣 0.1 分 

 

2、裁判長扣分 

（1）出界：運動員出界或踩線，每人每次扣 0.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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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間：不足或超出規定時間（含執龍珠隊員單獨表演及替換隊員時間）1 秒至 15

秒，扣 0.1 分，不足或超出規定時間 15.1 秒至 30 秒，扣 0.2 分；以此類推。 

重做：運動隊因客觀原因，造成比賽套路中斷，可重做一次，不予扣分；運動員

受傷、器材損壞、伴奏音樂等主觀因素造成比賽套路中斷，經裁判長許可，可申請重

做，安排於該賽次最後一場進行，扣 1 分。 

3、違例： 

（1）參賽隊員每超過 1 人，扣 0.5 分。 

（2）舞龍自選套路登記表遲交者，扣 1 分。 

（3）禮儀違例，每出現一次，扣 0.5 分。 

（4）夜光舞龍，龍珠和運動員服飾與龍桿（配戴號碼布除外）有夜光效果，違者扣

0.5 分。 

（5）場內運動員號碼布配戴不整齊，扣 0.3 分。 

（6）規定套路隊員與自選套路隊員不一致，出現替換，每人扣 0.5 分 

（五）技能舞龍 

1、抽籤舞龍 

抽籤舞龍是指在臨場比賽時，抽規定動作籤如表 2-24，即時依照抽籤內容編排組

合，並且完成規定數量，計算用時多少，是檢驗舞龍隊專項技術、組合能力、基本技

能及素質的一種競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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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動作規格錯誤扣分表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1）競賽場地： 

長 20m、寬 10m 的長方形平整、清潔場地；場地內，在中線距離兩端的 2.5m 處，

各設有一標誌桿，垂直於地面，桿高 2m，如圖 2-7。 

（2）競賽器材及人員： 

龍具必須符合國際舞龍規則所規範之龍具，龍柱 4 個，高 2m，柱體寬 0.1m，支柱

架 0.4m；參賽人數不得超過 10 人，比賽中不得替換場上任何人員。 

（3）競賽方式： 

序號 動作名稱： 備註 

1 螺旋跳龍(順時針)2 次  

2 螺旋跳龍(逆時針)2 次  

3 螺旋跳龍磨轉一周(6 次以上)  

4 左右螺旋跳龍(4 次)  

5 斜盤跳龍 2 次  

6 穿尾越龍身 1 次  

7 繞身舞龍 1 次  

8 換位螺旋跳龍 2 次  

9 連續快速穿騰 2 次  

10 大立圓螺旋前進 2 次  

11 首尾穿肚 1 次  

12 首尾向內螺旋跳龍(U 型)2 次  

13 首尾向外螺旋跳龍(U 型)2 次  

14 首尾左右螺旋跳龍(U 型)4 次  

15 首尾螺旋跳龍(直線型)3 次  

16 逆向跳龍行進 2 次  

17 正反騰躍行進 1 次  

18 矮步圓場起伏越障礙 1 周  

19 高塔盤造型 造型動作；任選一個造型動

作做為起始動作。 20 龍騰九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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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採單敗淘汰制，參賽隊捉對進行比賽，勝者晉級下一輪比賽，負者淘汰，直

到決出前三名隊伍；抽籤時間：參加比賽隊伍代表，於賽前領隊裁判會議中抽出出場

序，按照抽籤序捉對進行比賽，並且於賽前 5 分鐘抽取參賽動作內容及場地籤，同一

對陣組合內容相同，參賽隊必須選取一個規定造型動作及 4 個動作籤，即時編成組

合；比賽隊伍於場地內，以規定造型動作在場內候場，聞開始信號後，開始重複 3 次

自編組合（造型動作不重複），完成動作後，跑過終點線，完成比賽。 

（4）競賽要求： 

參賽隊伍聞開始信號後才能解開造型動作；參賽隊須按抽籤動作要求，完成規定

次數，不可漏做內容及少做次數；動作次數的計算，以全體隊員實際完成數量計算，

如遇中途失誤停頓，必須從失誤處重新開始完成規定動作數量；每做完一個動作組合

後，必須繞過場地兩端任一標誌桿，即組合動作→繞桿→組合動作→繞桿→組合動作

→跑出終點線。 

 

圖 2-7  抽籤舞龍場地配置圖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5）評分細則： 

出現以下錯誤，每出現一次，加時 5 秒進入完成動作時間中。 

I、隊員相撞、落地、附加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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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器材折斷、脫把等 

III、龍飾、服飾掉地等 

IV、碰踩龍體、龍體打結等 

V、單個動作次數不足 

VI、改變組合動作順序 

VII、踩邊線出界 

VIII、碰倒或移動場地內標誌桿 

IX、與技術要求不符者 

以上評判由臨場裁判員執行。 

其他錯誤： 

I、起跑犯規，第一次起跑犯規，給予警告；第二次起跑犯規，取消比賽資格。 

II、參賽隊沒有完成整個比賽內容，中途退場者，不予計分。 

III、參賽隊沒有造型起始動作開始比賽者，不予計分。 

IV、漏做任何一組動作，不予計分。 

V、任何一次沒有繞場地標誌桿者，不予計分。 

以上評判由裁判長執行。 

（6）計時方法： 

計時以開始信號開始計時，最後一位運動員跑過終點計時結束；裁判組每隊配置

三塊碼表計時，以臨場裁判組之計時為準，如當中有兩塊碼表計時相同，則以該時間

為準，如三塊碼表時間皆不同，則以中間時間為準，所得時間即為該隊「完成時

間」。 

臨場裁判員視隊伍臨場發揮，依照技術要求及評分細則，對隊伍進行加時後，此

時間則為該隊伍的「實際用時」。 

（7）勝負及名次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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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用時少者為勝，如遇時間相同，則以失誤少支隊伍為勝，如再相同，則加

賽一場評定勝負；競賽採單敗汰制，直至最後冠、亞軍決賽分出勝負，四強賽，兩支

負隊，進行季軍賽，八強賽，四支負隊，則進行五至八名比賽。 

2、競速舞龍 

競速舞龍是運動隊用嫻熟的技術，在規範的場地中，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規定的舞

龍競賽內容與動作數量；是檢驗舞龍隊的專項技術、身體素質和舞龍技能水平的一種

競賽項目。 

（1）競賽場地： 

長 20m、寬 10m 的長方形平整、清潔場地；場地內，在中線距離兩端的 2.5m 處，

各設有一標誌桿，垂直於地面，桿高 2m；場地內，中線兩側 1.5m，距離兩端 5m 處，

標示兩條平行線，如圖 2-8。 

 

圖 2-8  競速舞龍場地配置圖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2）競賽器材及人員： 

龍具必須符合國際舞龍規則所規範之龍具，龍柱 4 個，高 2m，柱體寬 0.1m，支柱

架 0.4m；參賽人數不得超過 10 人，比賽中不得替換場上任何人員。 

（3）競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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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隊伍龍珠站在起點線後，龍頭、龍身站在候場線後，聞開始信號後，龍珠、

龍頭帶領隊伍起跑，依次完成競賽要求動作及數量後，跑過終點線，完成比賽。 

（4）競賽要求： 

參賽隊伍聞開始信號後方能跑入場內；參賽隊須按路線要求，完成規定內容，不

得漏做內容及少做次數；動作次數的計算，以全體隊員實際完成數量計算，如遇中途

失誤停頓，必須從失誤處重新開始完成規定動作數量。 

（5）競賽內容及路線： 

I、舉龍直線行進入場；參賽隊聞開始信號後，龍珠帶領龍體起跑繞過終點端標誌桿折

回。 

II、連續快速穿騰 4 次；龍珠引龍體行進逆時針穿第四節龍身，1 號隊員穿第五節龍

身，緊隨龍珠行進，第 6、7、8、9 號隊員分別依次騰越第一、二、三、四節龍身。 

III、連續快速螺旋跳龍 10 次；龍珠引龍體做順時針方向螺旋跳龍 10 次。 

IV、直躺舞龍 10 次；龍體必須在場內中線上，做直躺舞龍，要求 8 字舞龍左右須達到

兩側 1.5m 標誌線上 10 次。 

V、舉龍直線跑出場；龍珠引龍體繞過起點端標誌桿後，舉龍直線跑過終點。 

（6）評分細則： 

出現以下錯誤，每出現一次，加時 5 秒進入完成動作時間中。 

I、少做動作規定次數 

II、隊員倒地、脫把、龍體打結 

III、器材、飾物落地 

IV、踩邊線出界 

V、碰倒或移動標誌桿 

VI、龍體嚴重塌肚或重疊 

以上評判由臨場裁判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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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錯誤： 

I、參賽隊沒有完成規定競賽內容（漏做動作），中途退場者，不予評分。 

II、參賽隊未按規定路線完成競賽內容，不予計分。 

III、參賽隊少做一組比賽內容，不予計分。 

IV、起跑犯規，第一次起跑犯規，給予警告；第二次起跑犯規，取消比賽資格。 

以上評判由裁判長執行。 

（7）計時方法： 

計時以開始信號開始計時，最後一位運動員跑過終點計時結束；裁判組每隊配置

三塊碼表計時，以臨場裁判組之計時為準，如當中有兩塊碼表計時相同，則以該時間

為準，如三塊碼表時間皆不同，則以中間時間為準，所得時間即為該隊「完成時

間」。 

臨場裁判員視隊伍臨場發揮，依照技術要求及評分細則，對隊伍進行加時後，此

時間則為該隊伍的「實際用時」。 

（8）勝負及名次評定： 

以實際用時少者為勝，如遇時間相同，則以失誤少支隊伍為勝，如再相同，則加

賽一場評定勝負。 

3、障礙舞龍 

障礙舞龍是指參賽隊以嫻熟的舞龍技巧，使用游、翻、騰、穿等動作，繞過、穿

過或躍過場逆內所設障礙物，完成特定競賽內容的一種競賽項目。 

（1）競賽場地： 

長 20m、寬 20m 的長方形平整、清潔場地；場地內具體規劃，如下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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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障礙舞龍場地配置圖 

資料來源：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2011） 

 

（2）競賽器材及人員： 

龍具必須符合國際舞龍規則所規範之龍具，龍柱 7 個，龍門 8 個，形障礙物 6

個，階梯式障礙物 2 座，獨木橋 2 組；參賽人數不得超過 10 人，比賽中不得替換場上

任何人員。 

（3）競賽方式： 

參賽隊伍龍珠站在起點線後，龍頭、龍身站在候場線後，聞開始信號後，龍珠、

龍頭帶領隊伍起跑，按順序在規定區域內完成規定比賽內容後，跑過終點線，完成比

賽。 

（4）競賽要求： 

參賽隊伍聞開始信號後方能跑入場內；參賽隊須按路線要求，完成規定內容，不

得漏做內容及少做次數；動作次數的計算，以全體隊員實際完成數量計算，如遇中途

失誤停頓，必須從失誤處重新開始完成規定動作數量。 

（5）競賽內容及路線： 

I、Ａ區，快速曲線（左右）起伏繞柱行進；龍珠引龍體快速左右曲線起伏依次繞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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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行進。 

II、Ｂ區，飛躍高臺；龍珠引龍體舉龍跑上 1 號高臺，並從 1 號高臺依次飛躍到 2 號高

臺跑下，重複一次，完成後進入Ｃ區。 

III、Ｃ區，一躍一穿跑完場一周半；進入Ｃ區，龍珠引龍體逆時針方向快速依次躍、

穿所設障礙物，必須跑圓場一周半，完成後進入Ｄ區。 

IV、Ｄ區，單側起伏（上下）繞桿行進；龍珠引龍體進入Ｄ區，龍體必須上、下繞過

障礙物做單側起伏行進，完成後進入Ｅ區。 

V、Ｅ區，獨木橋連續螺旋跳龍；進入Ｅ區，龍珠引龍體上獨木橋，完成連續螺旋跳龍

6 次。 

VI、Ａ區，騰繞行進；進入Ａ區，龍珠引龍體舉龍行進，依次圍繞場上 5 個標誌桿，

在第 5、3、1 標誌桿做繞桿快速穿騰動作（龍珠引龍體舉龍行進，逆時針穿越第五節

龍身，1、2、3 號隊員分別穿過第六、七、八節龍身，第 7、8、9 號隊員分別依次騰越

第一、二、三節龍身），在 4、2 標誌桿處做繞桿行進動作。 

（6）評分細則： 

出現以下錯誤，每出現一次，加時 5 秒進入完成動作時間中。 

I、龍飾、服飾掉地，隊員相撞、落地等 

II、器材折斷、脫把、龍體打結等 

III、碰倒或移動標誌桿等 

IV、少繞、少穿、少越障礙物等 

V、單個動作次數不夠等 

以上評判由臨場裁判員執行。 

其他錯誤： 

I、起跑犯規，第一次起跑犯規，給予警告；第二次起跑犯規，取消比賽資格。 

II、參賽隊沒有完成整個比賽內容，中途退場者，不予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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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參賽隊少做一組比賽內容，不予計分。 

IV、參賽隊未按規定路線完成競賽內容，不予計分。 

以上評判由裁判長執行。 

（7）計時方法： 

計時以開始信號開始計時，最後一位運動員跑過終點計時結束；裁判組每隊配置

三塊碼表計時，以臨場裁判組之計時為準，如當中有兩塊碼表計時相同，則以該時間

為準，如三塊碼表時間皆不同，則以中間時間為準，所得時間即為該隊「完成時

間」；臨場裁判員視隊伍臨場發揮，依照技術要求及評分細則，對隊伍進行加時後，

此時間則為該隊伍的「實際用時」。 

（8）勝負及名次評定： 

以實際用時少者為勝，如遇時間相同，則以失誤少支隊伍為勝，如再相同，則加

賽一場評定勝負。 

（五）其他 

本舞龍規則解釋權屬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17 

 

本章小節 

舞龍運動規則，從 2002 年開始進入國際化的視野，其中也經過了兩次重大的改

版，在內容方面更加的詳盡及完整，在使用方面使競賽更加順暢且公正客觀，不斷的

顯示出舞龍運動及其規則都仍在進步當中。 

目前 2011 版本的國際舞龍規則，是目前最新的版本，也穩定的使用了六個年頭，

這樣的結果是舞龍運動先進及夥伴們不斷努力的結果。 

本研究整理 2002 至 2011 的不同時期的規則，當中有許多的演變及修改，包括縮

短比賽時間及放寬時間限制，減輕舞龍道具重量規範、減少參賽人員、改變難度動作

                                                   
17國際龍獅運動聯合會，《國際舞龍南獅北獅競賽規則、裁判法》(北京：人民體育，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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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及新增等18…都讓舞龍運動不斷的進步，主要修改內容如表 2-25。 

 

表 2-25  國際舞龍規則內容修改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8肖洪波，〈新規則修改對舞龍運動發展的影響〉，《體育世界．學術》，（西安，2010.08）：61-62。 

 2002  2003（增訂） 2008  2011  

分項 2 項  5 項 5 項 

人員 14 人 14 人 11 人 11 人 

道具 龍頭 3kg  龍頭 3kg  龍頭 2.5kg  龍頭 2.5kg  

時間 8 至 9 分鐘  7 至 8 分鐘 7 至 10 分鐘 

難度內容 A、B、C 分級  基本、難度分

級 

基本、難度分

級 

其他  抽籤舞龍（競

分） 

抽籤舞龍（競

時） 

抽籤舞龍（競

時） 


